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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执行国家、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实施大气固定污染源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提高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水平，制定

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安装、调试、联网、验收、运行维

护、数据审核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是对《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T 75-2007）的修

订。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细化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采样平台、安装位置要求以及经验收

合格后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数据传输到污染源自动监控网络后的数据审核和处理要

求； 

——加强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运行管理和质量保证要求； 

——简化了各种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方法和监测仪器结构的介绍； 

——补充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的调试检测和比对监测的方法、技术要

求和相关记录表格。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2001 年，2007 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D、附录 E、附录 F、附录 G、附录 H、附录 I 为规范性附录，

附录 B、附录 C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湖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年□□月□□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

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T 75-2007）。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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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ontinuous Emissions Monitoring 

Systems，以下简称 CEMS）中的颗粒物 CEMS、气态污染物（含 SO2、NOx 等）CEMS

和有关排气参数（含氧量等）连续监测系统（Continuous Monitoring Systems，以下简称

CMS）的主要技术指标、检测项目、安装位置、调试检测方法、验收方法、日常运行管理、

日常运行质量保证、数据审核和上报数据的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在线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7     烟气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 48     烟尘采样器技术条件 

HJ/T 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 

HJ/T 193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HJ/T 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T 629    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T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T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3 术语和定义 

3.1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对固定污染源排放的颗粒物和/或气态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和排放量进行连续、实时的自

动监测。 

 

3.2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的正常运行 normal operation of cems of stationary source 

符合本标准的技术指标要求，在规定有效期内的运行，但不包括检测器污染、仪器故

障、系统校准、校验或系统未经定期校准、未经定期校验等期间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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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效数据 valid data 

符合本标准的技术指标要求，经验收合格的烟气 CEMS，在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条件

下，烟气 CEMS 正常运行所测得的数据。 

3.4   

有效小时均值  valid hourly average 

整点 1 小时内不少于 45 分钟的有效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3.5   

有效日均值  valid daily average 

1 日内不少于固定污染源运行时间（按小时计）的 75%的有效小时均值的算术平均值。 

3.6   

有效月均值  valid monthly average 

1 月内不少于固定污染源运行时间（按小时计）的 75%的有效小时均值的算术平均值。 

3.7   

参比方法  reference method 

用于与 CEMS 测量结果相比较的国家发布的标准方法。 

3.8   

校准 calibration 

用标准装置或标准物质对烟气 CEMS 进行校零、校标、线性误差和响应时间等的检测。 

3.9   

校验 checkout/verification 

用参比方法在排气筒内对烟气 CEMS（含取样系统、分析系统）检测结果进行相对准

确度、相关系数、置信区间、允许区间、相对误差、绝对误差等的比对检测。 

3.10  

调试检测 testing  

烟气 CEMS 安装、初调和至少正常连续运行 168 小时后，于技术验收前对烟气 CEMS

进行的校准和校验。 

3.11  

技术验收 technical check and acceptance 

由有资质的机构对烟气 CEMS 进行现场验收和联网验收。现场验收包括技术性能指标

验收及参比方法验收两部分。联网验收包括通信及数据传输验收、现场数据比对验收和联

网稳定性验收三个部分。 

3.12  

比对监测 comparision testing 

用参比方法对日常运行的烟气 CEMS 技术性能指标进行不定期的抽检。 

3.13  

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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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时间包括样气管路传输时间和分析仪响应时间，即分析仪示值由零开始跃变的时

间间隔与分析仪示值从开始跃变到其达到标称值 90%的时间间隔之和。 

3.14  

零点漂移 zero drift 

在测定前后，仪器对相同零气的测定结果的偏差与校准量程的百分比。 

3.15  

量程漂移 span drift 

在测定前后，仪器对相同标准气体的测定结果的偏差与校准量程的百分比。 

3.16  

相对准确度 relative accuracy 

指参比方法与 CEMS 同步测定烟气中气态污染物浓度，取同时间区间的测定结果组成

若干数据对，数据对之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与置信系数之和与参比方法测定数据的平均值

之比。 

4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的组成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由颗粒物监测单元和/或气态污染物监测单元、烟气参数监测

单元、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组成。系统测量烟气中颗粒物浓度、气态污染物度，烟气参数

（温度、压力、流速或流量、湿度、含氧量或二氧化碳浓度等），同时计算烟气中污染物

排放速率和排放量，显示和打印各种参数、图表，并通过数据、图文等方式传输至管理部

门。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组成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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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烟气 CEMS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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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技术性能要求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技术性能参照 HJ/T 76 中第 5 条的技术要求规定。仪器中气态

污染物的测试量程应设置双量程或多量程，低量程范围一般在相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

1.5~2 倍，高量程范围一般为原烟气的 1.5~2 倍，污染源正常排放时使用低量程，污染物

排放浓度超过低量程上限值时仪器自动切换成高量程。 

6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监测站房要求 

6.1 必须为室外的烟气 CMES 提供站房。 

6.2 监测站房的基础荷载强度应≥2000 kg/m2，其面积应≥2.5×2.5 m2，空间高度应≥2.8 

m，站房建在标高≥0 m 处。 

6.3 监测站房内应有空调和冬季采暖设备，室内温度应保持在（10～30）℃，湿度应 ≤60 

%，空调应具有来电自动重启功能，站房内应安装排风扇。 

6.4 监测站房内配电功率能够满足仪表实际要求，功率不少于 8 kW，至少预留三孔插座

5 个、稳压电源 1 个、UPS 电源一个。 

6.5 监测站房内应配有有生产资质单位生产的不同浓度的标准气体，且在有效期内。标

准气体应当包含零气和 CEMS 测量的各种气体（SO2、NOX、O2，测量 CO2 的系统还应包

括 CO2）的各量程标气，以满足日常零点、量程校验的需要。 

6.6.1 系统仪器设备的工作电源应有良好的接地措施，接地电缆应采用大于 4 mm2 的独芯

护套电缆，接地电阻小于 4Ω，且不能和避雷接地线共用。 

6.6.2 平台、监测站房、交流电源设备、机柜、仪表和设备金属外壳、管缆屏蔽层和套管 

的防雷接地，可利用厂内区域保护接地网，采用多点接地方式。厂区内不能提供接地线

或提供的接地线达不到要求的，应在子站附近重做接地装置。 

6.6.3 监测站房的防雷系统应符合 GB50057 的规定。电源线和信号线设防雷装置。 

6.6.4 电源线、信号线与避雷线的平行净距离≥1 m，交叉净距离≥0.3 m（见图 2）。 

6.6.5 由烟囱或主烟道上数据柜引出的数据信号线要经过避雷器引入监测站房，应将避雷

器接地端同站房保护地线可靠连接。 

6.6.6 信号线为屏蔽电缆线，屏蔽层应有良好绝缘，不可与机架、柜体发生摩擦、打火，

屏蔽层两端及中间均需做接地连接（如图 3）。 

6.7 监测站房仪器应排列整齐，监测仪器顶平直度和平面度应不大于 5 mm，监测仪器牢

固固定，可靠接地。二次接线正确、牢固可靠，配导线的端部应标明回路编号。配线工

艺整齐，绑扎牢固，绝缘性好。 

6.8 监测站房应有必要的防水、防潮、隔热、保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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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源线、信号线与避雷线距离示意图 

 

 
图 3 信号线接地示意图 

 

7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安装要求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应安装在能准确可靠地连续监测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状况的

有代表性的位置上。 

7.1 安装设备资质要求 

7.1.1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 

7.1.2 进口仪器具备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7.1.3 具备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产品适用性检测合格报

告和国家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仅限于国家已开展认证的品目）。 

7.1.4 仪器的名称、型号必须与上述证书相符合，且在有效期内。 

7.2 安装位置要求 

7.2.1 一般要求 

7.2.1.1 位于固定污染源排放控制设备的下游；  

7.2.1.2 不受环境光线和电磁辐射的影响； 

7.2.1.3 烟道振动幅度尽可能小； 

7.2.1.4 安装位置应避免烟气中水滴和水雾的干扰； 

7.2.1.5 安装位置不漏风； 

7.2.1.6 安装烟气 CEMS 的工作区域必须提供永久性的双路电源，方便电源线路的检修和

更换，以保障烟气 CEMS 的正常运行； 

7.2.1.7 应合理布置采样平台与采样孔； 

a. 采样或监测平台易于人员到达，平台长度与宽度应不小于 2m，或平台的宽度应

不小于采样枪长度外延 1m，周围设置 1.2m 以上的安全防护栏，便于日常维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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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光学镜头、检查和调整光路准直、检测仪器性能和更换部件等）和比对监测。 

b. 当采样平台设置在离地面高度≥5 米的位置时，应有通往平台的 Z 字梯/旋梯，爬

梯宽度应不小于 0.9m；当采样平台设置在离地面高度≥10 米的位置时，应有通往

平台的升降梯。 

c. 当烟气 CEMS 安装在矩形烟道时，若烟道截面的高度大于 4 米，则不宜在烟道顶

层开设参比方法采样孔；若烟道截面的宽度大于 4 米，则应在烟道两侧开设参比 

方法采样孔，并设置多层采样平台。 

 
图 4 采样平台与采样孔示意图 

 

7.2.2 具体要求 

7.2.2.1 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和烟道负压区域，确保所采集样品的代表性。 

7.2.2.2 测定位置应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对于颗粒物 CEMS，应设置在

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 4 倍烟道直径，以及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 2

倍烟道直径处；对于气态污染物 CEMS，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

2 倍烟道直径，以及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 0.5 倍烟道直径处。对矩形烟道，其当量

直径 D=2AB/(A+B)，式中 A、B 为边长。当安装位置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应尽可能选择

在气流稳定的断面，并采取措施保证采样断面烟气和颗粒物分布相对均匀，监测断面无紊

流，且安装位置前直管段的长度必须大于安装位置后直管段的长度。对气流的均布程度的

判定采用相对均方根σr法，应满足σr≦0.2，σr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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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v 为测点风速，m/s； v为截面平均风速，m/s；n 为截面上的速度测点数目。

测点的选择按照 GB16157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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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气 CEMS 监测断面下游应预留参比方法采样孔，采样孔内径不小于 80mm（装法

兰）。当烟道为正压烟道或有毒气时，应采用带闸板阀的密封采样孔。采样孔位置和数目

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1996）中 4.2.4

的要求确定，以供参比方法测试使用。在互不影响测量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靠近。 

7.2.2.3 为了便于颗粒物和流速参比方法的校验和比对监测，烟气 CEMS 不宜安装在烟道

内烟气流速小于 5m/s 的位置。 

7.2.2.4 每台固定污染源排放设备应安装一套烟气 CEMS。若一个固定污染源排气先通过

多个烟道后进入该固定污染源的总排气管时，应尽可能将烟气 CEMS 安装在该固定污染源

的总排气管上，但要便于用参比方法校验颗粒物 CEMS 和烟气流速 CMS。不得只在其中

的一个烟道上安装一套烟气 CEMS，将测定值的倍数作为整个源的排放结果，但允许在每

个烟道上安装相同的烟气 CEMS，测定值汇总后作为该源的排放结果。 

7.2.2.5 采用湿法脱硫的污染源，安装的颗粒物 CEMS 满足高湿测量条件的，可将其安装

在总烟囱出口处。但若无法满足高湿测量条件的，且湿法脱硫装置后未安装烟气 GGH（气

-气换热器）的，颗粒物 CEMS 应安装在脱硫装置前的管段中，其实际排放浓度值的计算

见本标准附录 C5。 

7.2.2.6 固定污染源烟气净化设备设置有旁路烟道时，应在旁路烟道内安装烟气流量连续

计量装置。 

7.2.2.7 点测量 CEMS 的测量点位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a. 颗粒物 CEMS 的测量点位离烟道壁的距离不小于烟道直径的 30%，气态污染物

CEMS、氧气 CMS 以及流速 CMS 的测量点位离烟道壁距离不小于 1 米； 

b. 位于或接近烟道断面的矩心区。 

7.2.2.8 线测量 CEMS 的测量点位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a. 颗粒物 CEMS 的测量点位所在区域离烟道壁的距离不小于烟道直径的 30%，气

态污染物 CEMS、氧气 CMS 以及流速 CMS 的测量点位离烟道壁距离不小于 1

米； 

b. 中心位于或接近烟道断面的矩心区；  

c. 测量线长度大于或等于烟道断面直径或矩形烟道的边长。 

7.3 安装施工要求 

7.3.1 烟气 CEMS 安装施工应符合 GB50093、GB50168 的规定。 

7.3.2 施工单位应熟悉烟气 CEMS 的原理、结构、性能，编制施工方案、施工技术流程图、

设备技术文件、设计图样、监测设备及配件货物清单交接明细表，施工安全细则等有关文

件。 

7.3.3 设备技术文件应包括资料清单、产品合格证、机械结构、电气、仪表安装的技术说

明书、装箱清单、配套件、外购件检验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等。 

7.3.4 设计图样应符合技术制图、机械制图、电气制图、建筑结构制图等标准的规定。 

7.3.5 设备安装前的清理、检查及保养。 

7.3.5.1 按交货清单和安装图样明细表清点检查设备及零部件，缺损件应及时处理，更换

补齐。 

7.3.5.2 运转部件如：取样泵、压缩机、监测仪器等，滑动部位均需清洗、注油润滑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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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3 因运输造成变形的仪器、设备的结构件应校正，并重新涂刷防锈漆及表面油漆，

保养完毕后应恢复原标记。 

7.3.6 参比方法采样孔内径应≥80 mm，并安装法兰。 

7.3.7 现场端连接材料（垫片、螺母、螺栓、短管、法兰等）为焊件组对成焊时，壁（板）

的错边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管子或管件对口、内壁齐平， 大错边量不大于 1 mm； 

b. 采样孔的法兰与联接法兰几何尺寸极限偏差±5 mm，法兰端面的垂直度极限偏差

为 2/1000； 

c. 颗粒物监测仪器发射单元和颗粒物监测仪反射单元、激光从发射孔的中心出射到

对面中心线相叠合的极限偏差 2/1000。 

7.3.8 烟气流速采用皮托管法测量的设备，安装时全压口应正对烟气流向，静压口背向烟

气流向，与气流方向的偏差角度 大不得超过±5°。 

7.3.9 从探头到分析仪的整条采样管线的铺设应采用桥架方式，管线倾斜度不得小于 5º，

防止管线内积水，在每隔 4 m～5 m 处装线卡箍。直接抽取法烟气 CEMS 的伴热管伴热温

度不低于 120 ℃。 

7.3.10 电缆桥架安装应满足 大直径电缆的 小弯曲半径要求。电缆桥架的连接应采用

连接片联结。配电套管应采用钢管和 PVC 管材质配线管，其弯曲半径应满足 小弯曲半

径要求。 

7.3.11 电缆的敷设应将动力与信号电缆分开敷设，保证电缆通路及电缆保护管的密封，

自控电缆敷设应符合输入、输出分开，数字信号、模拟信号分开的配线和敷设的要求。 

7.3.12 安装精度和连接部件坐标尺寸应符合技术文件和图样规定。 

7.3.13 各联接管路、法兰、阀门封口垫圈应牢固完整，均不得有漏气、漏水现象。保持所

有管路畅通，保证气路阀门、排水系统安装后应畅通和启闭灵活。自动监测系统空载运行

24h 后，管路不得出现脱落、渗漏、振动强烈现象。 

7.3.14 反吹气应为清洁气体，反吹系统应进行耐压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常用工作压力的

1.5 倍。 

7.3.15 电气控制和电气负载设备的外壳防护应符合 GB4208 的技术要求，户内达到防护等

级 IP24 级，户外达到防护等级 IP54 级。 

8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技术验收要求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技术验收由现场验收和联网验收两部分组成。验收过程中应对

CEMS 系统各个量程段进行验收。 

8.1 技术验收条件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在完成安装、调试检测（见本标准附录 A）并符合下列要求后，

可组织实施技术验收工作。 

a. 排污口安装的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相关仪器（颗粒物、SO2、NOx、流速等）

应符合本标准 7.1 的要求。 

b. 排污口安装的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的安装位置及手工采样位置应符合本标准

第 7 条的要求，且 CEMS 的安装位置须事先经环境监测部门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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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数据采集和传输以及通信协议均应符合 HJ/T 212 的要求，并提供一个月内数据采

集和传输自检报告，报告应对数据传输标准的各项内容作出响应。 

d. 根据本标准附录 A 的要求进行了 72 小时的调试检测，并提供调试检测合格报告

（可参照附录 E）。 

e. 调试检测结果按附录 D 中的表 D.1 至表 D.8 表格形式记录。 

8.2 现场验收内容 

CEMS 现场验收由仪器技术性能指标验收及参比方法验收两部分组成。现场验收时，

只有仪器技术性能指标均合格后，方可进行参比方法验收。 

8.2.1 一般要求 

8.2.1.1 验收时间可采用事先通知的形式或不通知的抽检形式进行。 

8.2.1.2 现场验收期间，生产设备应正常且稳定运行，可通过调节固定污染源烟气净化设

备从而达到某一排放状况，该状况在测试期间应保持稳定。 

8.2.1.3 若对 CEMS 内部重要元件或整机进行更换时，需对更换部件进行再次验收。 

8.2.1.4 安装了双量程或多量程的气态污染物 CEMS，验收时应对各个量程进行检测，均

满足本方法要求视为检测合格。 

8.2.1.5 参比方法验收时必须采用有证标准物质，若考虑到运行成本采用自配标样（必须

在投标书中说明），必须用有证标准物质对自配标样进行验证，验证结果必须在标准值允

许范围内。 

a. 标准气体要求贮存在铝或不锈钢瓶中，有效期在 12 个月以上（含 12 个月）的，

不确定度不超过±2％。如果 12 个月后剩余量较多需继续使用时，应重新核查气

体浓度，测定值必须在原保证值的±5％之内。 

b. 气体标准物质传递：按规范用一级标准钢瓶气对工作标准钢瓶气进行传递标定，

百分偏差（δ）在±1.5%范围内。至少每 6 个月标定一次。 

8.2.1.6 对于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当进行零点和量程校准、线性误差和响应时间的

检测时，要求零气和标准气体与样品气体通过的路径（如：采样探头、过滤器、洗涤器、

调节器）一致。 

8.2.1.7 验收前检查采样伴热管的走向角度和采样伴热管的设置温度。直接抽取式采样法

从探头到除湿装置或分析器的整条伴热管路长度不宜超过 76m，其走向应向下倾斜，角度

不得小于 5°，并在每隔 4-5m 处装线卡箍固定。 

8.2.1.8 验收前检查冷凝器温度，冷凝器的设置和实际控制温度应在 5℃以下。 

8.2.2 技术性能指标验收内容 

技术性能指标验收主要包括对颗粒物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的验收以及对气态污染物线

性误差、响应时间、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的验收。 

8.2.2.1 颗粒物 CEM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技术指标的验收 

在验收开始时，人工或自动校准仪器零点和量程，记录 初的零点和量程读数，并于

参比方法验收结束后测定（人工或自动）和记录一次零点、量程读数，随后校准零点和量

程。按附录 A 公式（A1）～公式（A4）计算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8.2.2.2 气态污染物（含氧量）CEM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线性误差、响应时间技术指

标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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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零点漂移：   

仪器通入零气（经过滤的不含颗粒物、待测气体的清洁干空气或高纯氮气），校准仪

器至零点，记录 Z0。待参比方法验收结束后，再通入零气，待读数稳定后记录零点读数

Z1，按调零键，仪器调零。按附录 A 公式（A1）和(A2)计算零点漂移 Zd。 

b. 量程漂移： 

仪器通入高浓度标准气体（80～100% 的满量程），校准仪器至该标准气体的浓度值

S0。待参比方法验收结束后，再通入同一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标准气体读数 S1，

按校准键，校准仪器。按附录 A 公式（A3）和(A4)计算量程漂移 Sd。 

c. 线性误差： 

① 仪器通入零气，调节仪器零点。 

② 通入高浓度标准气体，调整仪器显示浓度值与标准气体浓度值一致。 

③ 仪器经上述校准后，交替通入零气和高、中（50%-60%的满量程值）、低（20%-30%

的满量程值）浓度标准气体，待显示浓度值稳定后读取测定结果。参比方法验收

结束后，重复测定 1 次，取平均值。按附录 A 公式（A19）、（A20）计算线性误

差。 

d. 响应时间： 

① 通入零气，稳定后，关闭标气，使系统抽取样气，观察分析仪示值，至读数由零

开始跃变止，记录样气管路传输时间 T1； 

② 再次通入零气，稳定后切换至高浓度标气，观察显示值从开始跃变至达到标称值

90%的时间止，记录分析仪响应时间 T2； 

③ 系统响应时间为 T1 和 T2 之和。 

8.2.3 参比方法验收内容 

用参比方法进行验收时，颗粒物、流速、烟温、湿度至少获取 5 个该测试断面的平均

值，气态污染物和氧量至少获取 9 个数据，并取测试平均值与同时段烟气 CEMS 的分钟平

均值进行准确度计算。 

a. 颗粒物相对误差计算： 

                               Rep% =( CCEMS .-Ci)/ Ci×100% ……..………………（1） 

式中： 

Rep——颗粒物相对误差，% ； 

Ci——参比方法测定的颗粒物平均浓度，mg/m3； 

CCEMS——颗粒物 CEMS 与参比方法同时段测定的颗粒物平均浓度，mg/m3。 

b. 流速相对误差计算： 

 Rev% =( VCMS - Vi )/Vi×100% …………………………（2） 

式中： 

Rev——流速相对误差，% ； 

Vi——参比方法测定的测试断面的烟气平均流速，m/s（可与颗粒物测定同时进

行）； 

VCMS——流速 CMS 与参比方法同时段测定的烟气平均流速，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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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烟温绝对误差计算： 

                         △T =t2- t1 ……………………………………….………（3） 

式中： 

△T——烟温绝对误差，℃； 

t1 ——参比方法测定的平均烟温，℃（可与颗粒物测定同时进行）； 

t2 ——烟温 CMS 与参比方法同时段测定的平均烟温，℃。 

d. 湿度计算： 

① 绝对误差计算： 

                            △XSW=XSWCMS-XSWi………………………..……………（4） 

式中： 

△XSW——烟气湿度绝对误差，%； 

XSWCMS ——参比方法测定的平均烟气湿度，%； 

XSWi ——烟气湿度 CMS 与参比方法同时段测定的平均烟气湿度，%。 

② 相对误差计算： 

    同本标准附录 A 公式（A32）。 

e. 气态污染物（含氧量）准确度计算： 

同本标准附录 A 公式（A21）～公式（A26）。 

8.2.4 验收测试结果按附录 D 中的表 D.1、表 D.3～表 D.5 和表 D.8 表格形式记录。 

8.3 参比方法验收测试报告格式 

报告应包括以下信息（可参照附录F）： 

a. 报告的标识-编号； 

b. 检测日期和编制报告的日期； 

c. 烟气CEMS标识-制造单位、型号和系列编号； 

d. 安装烟气 CEMS 的企业名称和安装位置所在的相关污染源名称； 

e. 环境条件记录情况（大气压力、环境温度、环境湿度）； 

f. 技术性能指标引用的标准；  

g. 参比方法引用的标准； 

h. 所用可溯源到国家标准的标准气体；  

i. 参比方法所用的主要设备，仪器等；  

j. 检测结果和结论；  

k. 测试单位； 

l. 三级审核签字； 

m. 备注（技术验收单位认为与评估烟气CEMS的性能相关的其它信息）。 

8.4 仪器性能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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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仪器性能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线性误差 

当量程≥100μmol/mol（286mg/m3）时，线性误差

为标称值的±5%； 
当量程<100μmol/mol（286mg/m3）时， 
线性误差为±5μmol/mol 

响应时间 ≤200s 

二氧化硫 
 

漂移 ±2.5%F.S. 

线性误差 

当量程≥100μmol/mol（205mg/m3）时， 
线性误差为标称值的±5%； 
当量程<100μmol/mol（205mg/m3）时， 
线性误差为±5μmol/mol 

响应时间 ≤200s 

气态污染物 
监测单元 

氮氧化物 
 

漂移 ±2.5%F.S. 

线性误差 ±5% 

响应时间 ≤200s 
含氧量监测单

元 
O2  

漂移 ±2.5%F.S. 

颗粒物 
监测单元 颗粒物 漂移 ±2.0%F.S. 

注：F.S.表示满量程；氮氧化物以 NO2计。 

 

8.5 参比方法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表 2 参比方法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排放浓度≥250μmol/mol（715mg/m3）时， 
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143mg/m3）≤排放浓度<250μmol/mol
（715mg/m3）时， 
绝对误差≤20μmol/mol（57mg/m3） 
20μmol/mol（57mg/m3）≤排放浓度<50μmol/mol
（143mg/m3）时， 
绝对误差≤15μmol/mol（43mg/m3） 

二氧化硫 准确度 

排放浓度<20μmol/mol（57mg/m3）时， 
绝对误差≤5μmol/mol（14mg/m3） 
排放浓度≥250μmol/mol（513mg/m3）时， 
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103mg/m3）≤排放浓度<250μmol/mol
（513mg/m3）时， 
绝对误差≤20μmol/mol（41mg/m3） 
20μmol/mol（41mg/m3）≤排放浓度<50μmol/mol
（103mg/m3）时， 
绝对误差≤15μmol/mol（31mg/m3） 

气态污染物 
监测单元 

氮氧化物 准确度 

排放浓度<20μmol/mol（41mg/m3）时， 
绝对误差≤5μmol/mol（10mg/m3） 
>5.0%时，相对准确度≤15% 含氧量监测单

元 
O2  准确度 

≤5.0%时，绝对误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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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排放浓度＞200mg/m3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5% 
 

100 mg/m3<排放浓度≤200mg/m3时，相对误差不

超过±20% 

50 mg/m3<排放浓度≤100mg/m3时，相对误差不超

过±25% 

20 mg/m3<排放浓度≤50mg/m3 时，绝对误差不超

过±15 mg/m3 

颗粒物 
监测单元 颗粒物 准确度 

排放浓度≤20mg/m3时，绝对误差不超过±5 mg/m3 

 
流速>10m/s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0% 
 流速 

监测单元 流速 准确度 
流速≤10m/s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2% 

温度 
监测单元 温度 准确度 绝对误差不超过±3℃ 

烟气湿度>5.0%时，相对误差不超过±25% 
湿度 

监测单元 湿度 准确度 
烟气湿度≤5.0%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5% 

注：F.S.表示满量程；氮氧化物以 NO2计，以上各参数区间划分以参比方法测量结果为准。 

 

8.6 联网验收内容 

联网验收由通信及数据传输验收、现场数据比对验收和联网稳定性验收三部分组成。 

8.6.1 通信及数据传输验收 

按照 HJ/T 212 的规定检查通信协议的正确性。数据采集和处理子系统与固定污染源

监控系统之间的通信应稳定，不出现经常性的通信连接中断、报文丢失、报文不完整等通

信问题。为保证监测数据在公共数据网上传输的安全性，所采用的数据采集和处理子系统

应进行加密传输，另监测数据在向监控系统传输的过程中，应由数据采集和处理子系统直

接传输，不得经由现场储存机转化后传输，即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和现场机存储的数据应

来自同一数据源，不得出现数据采集和处理子系统经由现场储存机后将数据传输给上位

机。 

8.6.2 现场数据比对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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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和处理子系统稳定运行一个星期后，对数据进行抽样检查，并对比上位机接

收到的数据和现场机存储的数据是否一致，检验数据传输的正确性。 

8.6.3 联网稳定性验收 

在连续一个月内，子系统能稳定运行，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通信协议正确性、数据

传输正确性以外的其他联网问题。 

8.7 联网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表 3 联网验收技术指标要求 

验收检测项目 考核指标 

通信稳定性 

1. 现场机在线率为 90％以上； 
2. 正常情况下，掉线后，应在 5 分钟之内重新上线； 
3. 单台数据采集传输仪每日掉线次数在 5 次以内； 
4. 报文传输稳定性在 99％以上，当出现报文错误或丢失时，启动纠错逻辑，

要求数据采集传输仪重新发送报文。 

数据传输安全性 

1. 对所传输的数据应按照 HJ/T 212 中规定的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处理传输，保

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2. 服务器端对请求连接的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 

通信协议正确性 现场机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应符合 HJ/T 212 中的规定，正确率 100% 

数据传输正确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星期后，对一星期的数据进行检查，对比接收的数据和现场的

数据完全一致，抽查数据正确率 100%。 

联网稳定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个月，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通信协议正确性、数据传输正确

性以外的其他联网问题。 

 

8.8 验收结果 

符合本标准 8.4、8.5 和 8.7 验收技术指标要求的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可纳入固定

污染源监控系统。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日常运行管理要求 

从事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日常运行管理的单位必须具有环保部门批准、符合等级要

求、在有效期内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运维人员必须持有省级以上环境保护

部门颁发的运营资质岗位证书，并能熟练掌握烟气排放连续监测仪器设备的性能。运维单

位应根据该烟气 CEMS 使用说明书和本标准的要求编制仪器运行管理规程，以此确定系统

运行操作人员和管理维护人员的工作职责。 

仪器运行管理规程应包括以下方面： 

9.1 日常巡检 

国控重点污染源日常巡检间隔不超过 3 天；非国控重点污染源日常巡检间隔不超过 7

天。巡检内容记录应包括检查项目、检查日期、被检项目的运行状态等内容，每次巡检应

记录并归档。日常巡检规程应包括该系统的运行状况、烟气 CEMS 工作状况、系统辅助设

备的运行状况、系统校准工作等必检项目和记录，以及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其他检查

项目和记录（日常巡检记录按附录 G 中的表 G.1～表 G.3 表格形式记录）。 

9.2 日常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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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维护保养应根据烟气 CEMS 说明书的要求对保养内容、保养周期或耗材更换周期

等作出明确规定，每次保养情况应记录并归档。每次进行备件或材料更换时，更换的备件

或材料的品名、规格、数量等应记录并归档。如更换标准物质还需记录新标准物质的来源、

有效期和浓度等信息。对日常巡检或维护保养中发现的故障或问题，系统管理维护人员应

及时处理并记录。 

日常维护保养记录按附录 G 中的表 G.6 表格形式记录；易耗品更换记录按附录 G 中

的表 G-7 表格形式记录；标准物质更换记录按附录 G 中的表 G.8 表格形式记录。 

9.3 烟气 CEMS 的校准和校验 

烟气 CEMS 常用量程（通常为低量程）应根据本标准中规定的方法和第 10 条质量

保证规定的周期制订系统的日常校准和校验操作规程，其他量程频次减半。校准和校验记

录应及时归档。 

10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日常运行质量保证要求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日常运行质量保证是保障烟气 CEMS 正常稳定运行、持续提

供有质量保证监测数据的必要手段。当烟气 CEMS 不能满足技术指标而失控时，应及时采

取纠正措施，并应缩短下一次校准、维护和校验的间隔时间。 

不应采用与烟气 CEMS 测试原理相同的参比方法校验烟气 CEMS。 

10.1 定期校准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运行过程中的定期校准是质量保证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定期校

准应做到： 

a. 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颗粒物CEMS和气态污染物CEMS每 24 小时至少自动校准

一次仪器零点和量程；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流速 CMS 每 24 小时至少自动校准一

次仪器的零点和量程； 

b.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颗粒物 CEMS 每 30 天（对于国控企业）/每 3 个月（对于非国

控企业）至少用校准装置校准一次仪器的零点和量程； 

c. 直接测量法气态污染物 CEMS 每 15 天（对于国控企业）/每 30 天（对于非国控

企业）至少用校准装置通入零气和接近烟气中污染物浓度的标准气体校准一次仪

器的零点和工作点；  

d.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 每 15 天至少用零气和接近烟气中污

染物浓度的标准气体或校准装置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工作点； 

e.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流速 CMS 每 30 天（对于国控企业）/每 3 个月（对于非国控

企业）至少校准一次仪器的零点和量程； 

f. 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 每 3 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全系统的校准，要求零气和标准

气体与样品气体通过的路径（如采样探头、过滤器、洗涤器、调节器）一致，进

行零点和量程、线性误差和响应时间的检测。对直接测量法气态污染物 CEMS

用参比方法检测准确度是否符合本标准 8.5 的要求； 

g. 定期校准记录按附录 G 中的表 G.4 表格形式记录； 

10.2 定期维护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运行过程中的定期维护是日常巡检的一项重要工作，维护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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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表 G.1~3 说明的进行，定期维护应做到： 

a. 污染源停炉到开炉前应及时到现场清洁光学镜面； 

b. 定期清洗隔离烟气与光学探头的玻璃视窗，检查仪器光路的准直情况；定期对清

吹空气保护装置进行维护，检查空气压缩机或鼓风机、软管、过滤器等部件； 

c. 定期检查气态污染物 CEMS 的过滤器、采样探头和管路的结灰和冷凝水情况、气

体冷却部件、转换器、泵膜老化状态； 

d. 定期检查流速探头的积灰和腐蚀情况、反吹泵和管路的工作状态； 

e. 定期维护记录按附录 G 中的表 G.1～表 G.3 表格形式记录。 

10.3 定期校验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投入使用后，燃料、除尘效率的变化、水份的影响、安装点的

振动等都会造成光路的偏移和干扰。定期校验应做到： 

a. 国控重点源，每 3 个月至少做一次校验；非国控重点源，每 6 个月至少做一次校

验；校验用参比方法和 CEMS 同时段数据进行比对，按本标准 8.2.3 进行； 

b. 当校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 8.5 时，则应扩展为对颗粒物 CEMS 方法的相关系数的

校正或/和评估气态污染物CEMS的相对准确度或/和流速CMS的速度场系数（或

相关性）的校正，直到烟气 CEMS 达到本标准 8.5 要求，所取样品数不少于 9

对，方法见本标准附录 A； 

c. 对于颗粒物 CEMS 安装在脱硫设施前端，以 K 系数换算脱硫设施出口颗粒物浓

度的测点，国控重点污染源每 3 个月需要重新测定 K 系数；非国控重点污染源

每 6 个月重新测定 K 系数。排污企业可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或环保部门进行测

试，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测试，将监测结果上报至环保部门，由环保部门

对其进行验证；若委托环保部门进行测试，由环保部门直接出具监测结果交与企

业。 

d. 定期校验记录按附录 G 中的表 G.5 表格形式记录。 

10.4 常见故障分析及排除 

当烟气 CEMS 发生故障时，系统管理维护人员应及时处理并记录。CEMS 常见故障见

附录 B。设备维修记录见附录 G 中附表 G.6。维修处理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a. 在线监测设备需要停用、拆除或者更换的，应当事先报经环境保护有关部门批准。 

b. 运行单位发现故障或接到故障通知，应在 4h 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c. 对于一些容易诊断的故障，如电磁阀控制失灵、膜裂损、气路堵塞、数据采集仪

死机等，可携带工具或者备件到现场进行针对性维修，此类故障维修时间不应超

过 8h。 

d. 对不易诊断和维修的仪器故障，若 48h 内无法排除，应安装备用仪器。 

e. 仪器经过维修后，在正常使用和运行之前应确保维修内容全部完成，性能通过检

测程序，按国家有关技术规定对仪器进行校准检查。若监测仪器进行了更换，在

正常使用和运行之前应对仪器进行一次校准和校验。 

f. 若数据存储/控制仪发生故障，应在 12h 内修复或更换，并保证已采集的数据不丢

失。 

g. 运行单位与运行站点应备有足够的备品备件及备用仪器，对其使用情况进行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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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增购，以不断调整和补充各种备品备件及备用仪器的

存储数量。 

h. 在线监测设备因故障不能正常采集、传输数据时，应及时向环境保护有关部门报

告，并采用参比方法进行监测，人工监测的周期不低于每 6h 一次。 

10.5 烟气 CEMS 数据缺失和无效的判别与处理 

10.5.1 烟气 CEMS 故障期间、维修期间、失控时段、参比方法替代时段、以及有计划（质

量保证/质量控制）地维护保养、校准、校验等时间段均为烟气 CEMS 缺失数据时间段。 

10.5.2 固定污染源启、停运（大修、中修、小修等）以及闷炉等时间段均为烟气 CEMS

无效数据时间段。 

10.5.3 烟气 CEMS 运维单位负责对缺失和无效数据时段的判别，并于发现故障 24h 内上

报当地环保主管部门。烟气 CEMS 运维单位负责对缺失数据进行处理，并将结果于 CEMS

正常运行后 3 天内上报当地环保主管部门。 

10.5.4 缺失或无效数据的处理 

10.5.4.1 任一参数的烟气 CEMS 数据缺失在 24 小时以内（含 24 小时），缺失数据按该参

数缺失前 1 小时的有效小时均值和恢复后 1 小时的有效小时均值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补遗； 

10.5.4.2 对于安装流量计的烟气 CEMS，颗粒物 CEMS、气态污染物 CEMS 数据缺失超

过 24 小时时，缺失的小时排放量按数据缺失前 720 有效小时排放量 大值进行补遗，其

浓度值不需补遗；对于没有安装流量计的烟气 CEMS，颗粒物 CEMS、气态污染物 CEMS

数据缺失超过 24 小时时，按该参数缺失前 720 小时浓度 大值进行补遗； 

10.5.4.3 除颗粒物、气态污染物以外的其它参数的烟气 CMS 数据缺失超过 24 小时时，

缺失数据按该参数缺失前 720 有效小时均值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补遗。 

10.5.4.4 缺失数据处理方法如表 4 所示。无效数据参照缺失数据补遗方法处理，也可采用

参比方法监测的数据替代。参比方法监测时间间隔不大于 6h。 

 

表 4 缺失数据的处理方法 

处理方法 中断时段 N 
（h） 缺失参数 

方法 选取值 

N≤24 所有参数 算术平均值 中断前一小时和中断后一

小时的有效小时均值 

颗粒物、气态污染物（安

装流量计） 排放量 大值 

颗粒物、气态污染物（未

安装流量计） 实测浓度 大值 
N>24 

氧量和其他参数 算术平均值 

中断前 720 有效小时均值 

 

10.5.5.5 烟气 CEMS 数据传输有效率每年应达到 75%。 

数据传输有效率=考核时段内全部监控点的传输率×考核时段内全部监控点的数据有

效率×100%； 

数据传输率=（考核时段内各数据类型应收数据个数之和-考核时段内各数据类型缺失

数据个数之和）/考核时段内各数据类型应收数据个数之和×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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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有效率=考核时段内有效数据组数量/考核时段内应收数据组数量×100%。 

具体内容参见《国控重点监控企业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运行管理考核实施细则》（环发

[2013]98 号）。 

10.6 烟气 CEMS 失控数据的判别与修约 

10.6.1 烟气 CEMS 在定期校准、校验期间数据失控的判别标准见下表。 

 

表 5 烟气 CEMS 失控数据的判别 

项

目 CEMS 类型 校准 
功能 

校准

周期
水平 技术指标要求 失控指标 样品数

（对） 

执

行

者

零点漂

移 
不超过

±2.0%F.S. 超过±8.0%F.S. 
自动 24h

量程漂

移 
不超过

±2.0%F.S. 超过±8.0%F.S. 

零点漂

移 
不超过

±2.0%F.S. 超过±8.0%F.S. 
颗粒物 CEMS 

手动 90d
量程漂

移 
不超过

±2.0%F.S. 超过±8.0%F.S. 

零点漂

移 
不超过

±2.5%F.S. 超过±5.0%F.S. 抽取测量
/ 

直接测量 
自动 24h

量程漂

移 
不超过

±2.5%F.S. 
超过

±10.0.%F.S. 
零点漂

移 
不超过

±2.5%F.S. 超过±5.0%F.S. 
抽取测量 手动 15d

量程漂

移 
不超过

±2.5%F.S. 
超过

±10.0.%F.S. 
零点漂

移 
不超过

±2.5%F.S. 超过±5.0%F.S. 

气态

污染

物
CEMS 

直接测量 手动 30d
量程漂

移 
不超过

±2.5%F.S. 
超过

±10.0%F.S. 

—— 

自动 24h 零点漂

移 

不超过

±3.0%F.S.或绝

对误差不超过
±0.9m/s 

超过±8.0%F.S.
或绝对误差超

过±1.8m/s 
—— 

定

期

校

准 

流速 CMS 

手动 90d 零点漂

移 

不超过

±3.0%F.S.或绝

对误差不超过
±0.9m/s 

超过±8.0%F.S.
或绝对误差超

过±1.8m/s 
—— 

颗粒物 CEMS 满足本标准
8.5 至少 3 

气态污染物 CEMS 满足本标准
8.5  至少 9 

定

期

校

验 
流速 CMS 

至少
180d 准确度

满足本标准
8.5  

不满足前列技

术指标要求 

至少 3 

用

户 
或 
/和
运 
营

者 

注：F.S.为仪器的满量程值。 

 

10.6.2 当地环境保护技术主管部门用参比方法进行比对监测时，当烟气 CEMS 数据与参

比方法监测数据不符合本标准 8.5 时，视为 CEMS 数据失控。 

10.6.3 当发现任一参数数据失控时，CEMS 运维单位应及时采取纠正措施直至满足技术指

标要求为止，记录失控时段（即从发现失控数据起到满足技术指标要求后止的时间段）及

失控参数，并进行数据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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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 失控数据的修约方法如表 6 所示。 

表 6 失控数据的修约方法 

修约方法 失控时段 N 
（h） 失控参数 

方法 选取值 

N≤24 所有参数 算术平均值 
前一次校准/校验后第一个
小时和本次校准/校验后第
一个小时的有效小时均值 

颗粒物、气态污染物 
（安装流量计） 排放量 大值 

颗粒物、气态污染物 
（未安装流量计） 实测浓度 大值 

N>24 

氧量和其他参数 算术平均值 

前一次校准/校验前 720 有
效小时均值 

11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监督考核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监督考核是指经验收合格后的烟气 CEMS 数据传输到固定污

染源监控系统后，环保主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其设备进行包括比对监测、现场检查（制

度执行情况以及设备运行情况）等监督考核。 

11.1 比对监测 

环保部门应按本标准 8.2.3 定期或不定期对烟气 CEMS 进行比对检测，检测结果应符

合本标准 8.5，否则视为 CEMS 数据失控，以参比方法监测数据为准进行替代，直至烟气

CEMS 数据调试到符合本标准 8.5 时为止。国控企业烟气 CEMS 比对监测频次按照《国家

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和《国家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监

督考核规程》执行，非国控企业烟气 CEMS 比对监测频次按照当地环保主管部门要求执行。 

11.2 现场检查 

11.2.1 CEMS 现场检查的周期 

国控重点污染源环保部门每季度对烟气 CEMS 至少进行一次现场检查；非国控重点污

染源环保部门每年对 CEMS 至少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11.2.2 CEMS 现场检查的程序 

11.2.2.1 制定计划  

环境监察机构通过排污申报登记、现场调查等方式，收集辖区内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

统的信息，对不同企业的 CEMS 进行分类管理，制定 CEMS 现场检查计划。  

11.2.2.2 现场检查  

按照制定的计划对 CEMS 进行现场检查，制作现场检查文书，填写有关检查记录和表

单，必要时委托环境监测部门对 CEMS 装置进行比对监测。 现场检查记录表见附录 H。 

11.2.2.3 视情处理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的，依照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工作程序，及时立案并开展调

查取证工作，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或对环境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11.2.2.4 定期复查  

对现场检查中发现的异常情况按规定期限进行复查，检查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确保

违法行为得到纠正。  

11.2.2.5 总结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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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总结 CEMS 现场检查情况，注明发现的问题、处理意见、处理结果等内容，完成

监察报告。监察报告及所有的原始记录、材料分类归档备查。 

11.2.3 CEMS 现场检查的主要内容 

11.2.3.1 CEMS 设备基本情况 

（1） 检查企业 CEMS 的建设、验收和设备运行维护单位的情况； 

（2） 检查 CEMS 设备的位置、名称、编号，产品铭牌上的设备名称、型号及生产      

单位。 

11.2.3.2 CEMS 日常运行管理情况 

（1） 检查 CEMS 有无日常巡检记录，核查日常巡检间隔是否超过 3 天（国控企业）

/7 天（非国控企业），并记录 近一次巡检日期；检查巡检记录是否完善，巡

检记录应包括检查项目、检查日期、被检项目的运行状态等内容，并及时归

档； 

（2） 检查 CEMS 有无日常巡检中的设备故障及处理记录，检查是否有电磁阀控制

失灵、泵膜裂损、气路堵塞、数据采集器死机、通讯和电源故障等处理记录； 

（3） 检查 CEMS 是否保存每次进行标准物质、备件或材料更换的记录。 

11.2.3.3 CEMS 定期校准、维护、校验情况 

（1） 检查是否定期对颗粒物 CEMS 和气态污染物 CEMS 仪器的零点、量程和流速

进行校准并记录，是否每三个月至少对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 进行一次全

系统的校准； 

（2） 检查是否对 CEMS 定期进行维护并记录，对于颗粒物 CEMS，每 30 天至少更

换一次空气过滤器，每 3 个月至少检查一次光路准直情况，清洗一次隔离烟

气与光学探头的玻璃视窗；对于气态污染物 CEMS，每 3 个月更换一次采样

探头滤料、净化稀释空气的除湿、滤尘等材料； 

（3） 检查是否对 CEMS 定期进行校验并记录，每 6 个月 CEMS 至少应做一次校验，

是否对 CEMS 的相对准确度或/和速度场系数（或相关性）进行校正； 

11.2.3.4 CEMS 数据报表情况 

检查 CEMS 数据报表中是否包括各污染物排放浓度、标态流量、污染物排放总量、氧

量、烟温、含湿量、负荷等参数，并且没有遗漏。 

11.2.3.5 CEMS 设施现场运行情况 

（1） 检查 CEM 仪器是否发出超标告警、仪器故障信息； 

（2） 检查系统是否具有二级操作管理权限，是否具有进出门的记录； 

（3） 现场检查时对 CEMS 显示的流量、氧量、颗粒物浓度、二氧化硫浓度和氮氧

化物  浓度等主要参数进行记录； 

（4） 对现场检查发现的其他问题或异常情况进行记录。 

12 数据记录与报表 

12.1 记录 

按本标准附录 D 的表格形式记录监测结果。 

12.2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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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标准附录 D（表 D.9、表 D.10、表 D.11、表 D.12）的表格形式定期将烟气 CEMS

监测数据上报，报表中应给出 大值、 小值、平均值、排放累计量以及参与统计的样本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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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主要技术指标调试检测方法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在现场安装运行以后，在接受验收前，应进行技术性能指标的

调试，该调试可由①烟气 CEMS 的制造者、供应者；②用户；③受委托的有检测能力的部

门承担。调试检测方法按下面要求进行： 

A.1 一般要求 

A.1.1 现场完成烟气 CEMS 安装、初调后，烟气 CEMS 连续运行时间应不少于 168 小时。 

A.1.2 烟气 CEMS 连续运行 168 小时后，可进入调试检测阶段，调试检测周期为 72 小时，

在调试检测期间，不允许计划外的检修和调节仪器。 

A.1.3 如果因烟气 CEMS 故障、固定污染源故障、断电等原因造成调试检测中断，在上述

因素恢复正常后，应重新开始进行为期 72 小时的调试检测。 

A.1.4 参比方法检测时必须采用有证标准物质，若考虑到运行成本采用自配标样（必须在

投标书中说明），必须用有证标准物质对自配标样进行验证，验证结果必须在标准值允许

范围内。 

a. 标准气体要求贮存在铝或不锈钢瓶中，有效期在 12 个月以上（含 12 个月）的，

不确定度不超过±2％。如果 12 个月后剩余量较多需继续使用时，应重新核查气

体浓度，测定值必须在原保证值的±5％之内。 

b. 气体标准物质传递：按规范用一级标准钢瓶气对工作标准钢瓶气进行传递标定，

百分偏差（δ）在±1.5%范围内。至少每 6 个月标定一次。 

A.1.5 对于完全抽取式和稀释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当进行零点和量程校准、线性误

差和响应时间的检测时，要求零气和标准气体与样品气体通过的路径（如：采样探头、过

滤器、洗涤器、调节器）一致。 

A.1.6 安装了双量程或多量程的气态污染物 CEMS，调试时应对各个量程进行检测，均满

足本方法要求视为调试检测合格。 

A.1.7 调试检测后应编制调试检测报告。 

A.2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A.2.1 颗粒物 CEM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在检测期间开始时，人工或自动校准仪器零点和量程，记录 初的模拟零点和量程读

数。每隔 24 小时测定（人工或自动）和记录一次零点、量程读数，随后校准仪器零点和

量程。连续操作 3 天,按（A1）～（A4）式计算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a. 零点漂移：  

                                ΔZ=Zi-Z……………………………………………（A1） 

                             Zd=ΔZmax/R×100% ……………………………………（A2） 

式中： 

Z0——零点读数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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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第 i 次零点读数值； 

Zd——零点漂移； 

ΔZ——零点漂移绝对误差； 

ΔZmax——零点漂移绝对误差 大值； 

R——仪器满量程值。 

b. 量程漂移： 

                                      ΔS=Si-S0 ………………………………….（A3） 

                                   Sd=ΔSmax/R×100% ……………………………（A4） 

式中： 

S0——量程读数初始值； 

Si——第 i 次量程读数； 

Sd——量程漂移； 

ΔS——量程漂移绝对误差； 

ΔSmax——量程漂移绝对误差 大值。 

颗粒物 CEMS 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结果按本标准附录 D 表 D.1 的表格形式记录。 

A.2.2 气态污染物 CEM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a. 零点漂移：   

仪器通入零气（经过滤的不含颗粒物、待测气体的清洁干空气或高纯氮气），校准仪

器至零点，记录 Z0。24 小时后，再通入零气，待读数稳定后记录零点读数 Zi，按调零键，

仪器调零。连续操作 3 天 ，按式（A1）和(A2)计算零点漂移 Zd。 

b. 量程漂移： 

仪器通入高浓度标准气体（80～100%的满量程），校准仪器至该标准气体的浓度值 S0。

24 小时后，再通入同一标准气体，待读数稳定后记录标准气体读数 Si，按校准键，校准

仪器。连续操作 3 天，按式（A3）和(A4)计算量程漂移 Sd。 

气态污染物CEMS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结果按本标准附录D 表D.3的表格形式记录。 

A.3 颗粒物 CEMS 相关校准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A.3.1 检测期间，通过调节颗粒物控制装置，使颗粒物 CEMS 在高、中、低不同排放浓度

条件下进行测试。每个排放浓度至少有 5 个参比数据。 

A.3.2 参比方法与颗粒物 CEMS 监测同时段进行，颗粒物 CEMS 每分钟记录一次累计平均

值，取与参比方法同时段显示值的平均值与参比方法测定的断面浓度平均值组成一个数据

对，至少获得 15 个有效数据对。但应报告所有的数据，包括舍去的数据对。 

A.3.3 将由参比方法测定的标准状态下颗粒物断面浓度平均值转换为实际烟气状况下颗粒

物断面浓度平均值。 

                 273 (1 )
273 101325

a s
s sw

B PY Y X
t

+
= × × × −

+
………………..…………(A5) 

式中： 

Y ——实际烟气状况下颗粒物断面浓度平均值，mg/m3； 

Ys ——标准状态下颗粒物断面浓度平均值，mg/m3； 

t ——测定断面平均烟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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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测定期间的大气压，Pa 

Ps ——测定断面烟气静压，Pa； 

Xsw ——测定断面烟气平均含湿量，%。 

A.3.4 以颗粒物 CEMS 显示值为横坐标（X），参比方法测定的已转换为实际烟气状况下的

颗粒物断面浓度为纵坐标（Y），由 小二乘法建立两变量之间的关系。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0 1b b XY
∧

= + …………………………… ………….………(A6) 

式中： 

Y
∧

——预测颗粒物浓度，mg/m3； 

b0——线性相关校准曲线截距，计算见式（A7）； 

b1——线性相关校准曲线斜率，计算见式（A9）； 

X——颗粒物 CEMS 显示值，无量纲。 

截距计算公式： 

XbYb 10 −= ………………………………………….（A7） 

式中： 

X ——颗粒物 CEMS 显示值的平均值，计算见式（A8）； 
Y ——实际烟气状况下参比方法颗粒物断面浓度平均值，mg/m3，计算见式

（A8）。 

∑
=

=
n

i
iX

n
X

1

1
       ∑

=

=
n

i
iY

n
Y

1

1
………………………………………（A8） 

式中： 

Xi——第 i 个数据，颗粒物 CEMS 的显示值，无量纲； 

Yi——第 i 个数据，实际烟气状况下参比方法颗粒物断面浓度值，mg/m3； 

n——数据对数目。 

斜率计算公式： 

xx

xy

S
S

b =1 ………………………………………………（A9） 

式中： 
2

1
)(∑

=

−=
n

i
ixx XXS    )()(

1

YYXXS i

n

i
ixy −−= ∑

=

  …………………（A10） 

A.3.5 置信区间的计算，见公式（A11），颗粒物 CEMS 测定的一批显示值，要求有 95%

的把握认为此批显示值的每一个值均应落在由距上述校准曲线为该排放源在检测期间参

比方法实测状态均值的±10%的两条直线组成的区间内。 

,1 / 2
1

df a ECI t S
n−=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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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I——在平均值 X 处的 95%置信区间半宽； 

tdf,1-α/2——对于 df=n-2 见表 A.1 中提供的 student 统计 t 值； 

SE——相关校准曲线的分散性或偏差性(回归线精密度)，计算见式（A12）： 

                       2

1

1 ( )
2

n

E i
i

S Yin Y
∧

=

= −
− ∑ …………………………（A12） 

    在平均值 X 处，对于参比方法实测状态均值百分比的置信区间半宽计算见式（A13）： 

%100% ×=
EL
CICI  ………………………………（A13） 

式中： 

EL——检测期间参比方法实际测量状态下的均值。 

A.3.6 允许区间的计算，见式（A14），颗粒物 CEMS 测定的一批显示值，要求有 95%的把

握认为该批数据中有 75%的数据应落在由距上述校准曲线为该排放源在检测期间参比方

法实测状态均值的±25%的两条直线组成的区间内。 

TI=ktSE ………………………………………………（A14） 

式中： 

TI——在平均值 X 处允许区间半宽； 

kt——计算见式（A15）； 

SE——计算见式（A12）。 

't dfn
k u V= ……………………………………………（A15） 

式中： 
'n

u
——由表 A.1 提供，75%允许因子（在平均值 X 处，n′=n）； 

dfV
——对于 df=n-2 见表 A.1。 

在平均值 X 处，作为参比方法实测状态均值百分比的允许区间半宽计算见式（A16）： 

%100% ×=
EL
TITI …………………………………（A16） 

A.3.7 线性相关系数计算见式（A17）： 

 

2

2

1
y

E

S
Sr −=  …………………………….…………（A17） 

式中： 

r ——线性相关系数； 

Sy——计算见式(A1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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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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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YY
S

n

i
i

Y …………………………...……(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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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无法满足相关系数的指标要求时，可选用其他校验方法（如多元

线性方程式、对数指数方程式、幂指数方程式、K 系数等）进行调试。参比方法校准颗粒

物 CEMS 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原始记录表见本标准附录 D 表 D.2。 

表 A.1 计算置信区间和允许区间参数表 

f tf vf n＇ un＇（75） 
7 2.356 1.7972 7 1.233 
8 2.306 1.7110 8 1.233 
9 2.262 1.6452 9 1.214 
10 2.228 1.5931 10 1.208 
11 2.201 1.5506 11 1.203 
12 2.179 1.5153 12 1.199 
13 2.160 1.4854 13 1.195 
14 2.145 1.4597 14 1.192 
15 2.131 1.4373 15 1.189 
16 2.120 1.4176 16 1.187 
17 2.110 1.4001 17 1.185 
18 2.101 1.3845 18 1.183 
19 2.093 1.3704 19 1.181 
20 2.086 1.3576 20 1.179 
21 2.080 1.3460 21 1.178 
22 2.074 1.3353 22 1.177 
23 2.069 1.3255 23 1.175 
24 2.064 1.3165 24 1.174 
25 2.060 1.3081 25 1.173 
30 2.042 1.2737 30 1.170 
35 2.030 1.2482 35 1.167 
40 2.021 1.2284 40 1.165 
45 2.014 1.2125 45 1.163 
50 2.009 1.1993 50 1.162 

注：f=n-1 

A.3.8 校验颗粒物 CEMS 

将建立的手工采样参比方法测定结果与颗粒物 CEMS 测定的专一经验式的斜率和截

距输入到烟气 CEMS 的数据采集处理系统，将颗粒物 CEMS 的测定显示值校验到与手工

采样参比方法一致的颗粒物浓度（mg/m3）。 

手工采样断面排气流速应≥5m/s，当不能满足要求时： 

a. 在 2.5～5m/s 之间时，取实测平均流速计算采样流量进行恒流采样，校验方法仍

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b. 低于 2.5m/s 时，取 2.5m/s 流速计算采样流量进行恒流采样。至少取 9 个有效数

据对计算 k 系数，即手工方法平均值/CMES 显示值平均值，然后将 k 系数输入到

CEMS 的数据采集处理系统，校验后的颗粒物浓度=k·CEMS 颗粒物显示值； 
c. 当无法调节颗粒物控制装置或燃烧清洁能源时，亦可采用 K 系数的方法。 

A.4 气态污染物(含氧量)CEMS 线性误差、响应时间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A.4.1 气态污染物 CEMS 线性误差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a. 仪器通入零气，调节仪器零点。 

b. 通入高浓度标准气体，调整仪器显示浓度值与标准气体浓度值一致。 

c. 仪器经上述校准后，交替通入零气和高、中（50%～60%的满量程值）、低（20%～

30%的满量程值）浓度标准气体，待显示浓度值稳定后读取测定结果。重复测定

3 次，取平均值。 

对于<100μmol/mol 的标准气体，按式（A19）计算线性误差（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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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di siL C C= − …………………………….…………（A19） 

对于≥100μmol/mol 的标准气体，按式（A20）计算线性误差： 

100%di si
ei

si

C CL
C
−

= ×  …………………………（A20） 

式中： 

Lei——标准气体的线性误差； 

diC ——标准气体测定浓度平均值； 

Csi——标准气体浓度值； 

i——第 i 种浓度的标准气体。 

线性误差检测结果按本标准附录 D 表 D.4 的表格形式记录。 

A.4.2 气态污染物 CEMS 响应时间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a. 通入零气，稳定后，关闭零气，使系统抽取样气，观察分析仪示值，至读数由零

开始跃变止，记录样气管路传输时间 T1； 

b. 再次通入零气，稳定后切换至高浓度标气，观察显示值从开始跃变至达到标称值

90%的时间止，记录分析仪响应时间 T2； 

c. 系统响应时间为 T1 和 T2 之和。 

响应时间检测结果按本标准附录 D 表 D.4 的表格形式记录。 

A.5 气态污染物（含氧量）CEMS 准确度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A.5.1 当生产设施达到 大生产能力 50%以上时，可进行相对准确度检测。 

A.5.2 气态污染物（含氧量）CEMS 与参比方法同步测定，由数据采集器每分钟记录 1 个

累积平均值，连续记录至参比方法测试结束，取与参比方法同时段的平均值，参比方法每

个数据的测试时间不得低于 5 分钟。 

A.5.3 取参比方法与 CEMS 同时段测定值组成一个数据对，确保参比方法与 CEMS 测量值

均为标干状态，每天至少取 9 对有效数据用于相对准确度计算，但应报告所有的数据，包

括舍去的数据对，连续进行 3 天。 

                 %100×
+

=
RM

ccd
RA …………………………………………....（A21） 

式中： 

RA——相对准确度； 

式中： 

                  ∑
=

=
n

i
iRM

n
RM

1

1
…..…………………………………………….（A22） 

n——数据对的个数； 

RMi——第 i 个数据对中的参比方法测定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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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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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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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

1

1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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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EMSi-RMi……………………………………………….…………..(A24) 

式中： 

d i——每个数据对之差； 

CEMSi ——第 i 个数据对中的 CEMS 测定值。 

[注：在计算数据对差的和时，保留差值的正、负号]  

n
S

tcc d
f 95.0,±= …………………………….……..……（A25） 

其中置信系数（cc）由表 A.2 t 值表查得的统计值和数据对差的标准偏差表示： 

表 A.2 t 值表（95%置信水平）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571 2.447 2.365 2.306 2.262 2.228 2.201 1.179 2.160 2.145 2.131 2.120

tf.0.95——由 t 表查得，f=n-1； 

                 1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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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dd
S

n

i
ii

d ………………………………………….….（A26） 

式中： 

 Sd—参比方法与 CEMS 测定值数据对的差的标准偏差。 

参比方法评估气态污染物CEMS准确度结果按本标准附录D 表D.5的表格形式记录。 

A.5.3 校准气态污染物 CEMS 

气态污染物 CEMS 相对准确度达不到技术指标的要求时，将偏差调节系数输入 CEMS

的数据采集处理系统，按式（A26）和式（A27）对 CEMS 测定数据进行调节，经调节仍

不能达到要求时，应选择有代表性的位置安装气态污染物 CEMS，重新进行检测。 

CEMSadi= CEMSi×Eac………………………..……（A27） 

式中： 

CEMSadi—CEMS 在 i 时间调节后的数据； 

CEMSi—CEMS 在 i 时间测得的数据； 

Eac—偏差调节系数。 

   
1

ac
i

dE
CEMS
+

= ……………………………………...（A28） 

式中： 

d —公式（A22）和（A23）计算的数据对差的平均值；  

iCEMS —第 i 个数据对中的 CEMS 测定数据的平均值。 

A.6 流速 CMS 速度场系数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由参比方法测定断面烟气平均流速和同时段流速 CMS 测定断面某一固定点或测定线

上的烟气平均流速，按式（A29）计算速度场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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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p

s
V V

V
F
F

K ×=  ………………………….…………（A29） 

式中： 

Kv——速度场系数； 

Fs——参比方法测定断面面积，m2； 

Fp——固定点或测定线所在测定断面的面积，m2； 

Vs——参比方法测定断面的平均流速，m/s； 

Vp——流速 CMS 在固定点或测定线所在断面的测定流速，m/s。 

A.7 流速 CMS 速度场系数精密度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A.7.1 每天至少获得 5 个有效速度场系数，计算速度场系数日平均值。但必须报告所有的

数据，包括舍去的数据。至少连续获得 3 天的日平均值，并按式（A30）——（A31）计

算速度场系数精密度：  

%100% ×=
vK

SCV  ……………………….……（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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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vi

……………………..………（A31） 

式中： 

CV——速度场系数精密度（相对标准偏差），%； 

S——速度场系数的标准偏差； 

vK ——速度场系数日平均值的平均值； 

viK —速度场系数日平均值； 

n——日平均速度场系数的个数。 

流速 CMS 速度场系数精密度检测结果按本标准附录 D 表 D.6 的表格形式记录。 

A.7.2 当速度场系数精密度不满足技术指标要求时，可进行手工采样参比方法与流速 CMS

的相关系数的校准。通过调节三个不同的工况流速，每个工况流速至少建立 3 个有效数据

对，以流速 CMS 数据为 X 轴，参比方法数据为 Y 轴，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并把斜率

和截距输入到 CEMS 的数据采集处理系统，将流速 CMS 测试的数据校准到手工采样参比

方法所测定的流速值。回归方程计算方法见本标准附录 A 第 A.3.4 及 A.3.7，校准曲线按

本标准附录 D 表 D.7 的表格形式记录。 

A.8 温度 CMS 准确度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A.8.1 检测期间，温度 CMS 与参比方法同步测定，由数据采集器每分钟记录 1 个累积平均

值，连续记录至参比方法测试结束，取与参比方法同时段的平均值，参比方法每个数据的

测试时间不得低于 5 分钟。 

A.8.2 取参比方法与 CEMS 同时段测定值组成一个数据对，每天至少取 5 对有效数据用于

相对准确度计算，但应报告所有的数据，包括舍去的数据对，连续进行 3 天。将 CEMS

温度显示值减去参比方法断面测定平均值，计算温度准确度，公式参见上式（A21）。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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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按本标准附录 D 表 D.8 的表格形式记录。 

A.9 湿度 CMS 准确度技术指标的调试检测 

A.9.1 检测期间，湿度 CMS 与参比方法同步测定，由数据采集器每分钟记录 1 个累积平均

值，连续记录至参比方法测试结束，取与参比方法同时段的平均值。 

A.9.2 取参比方法与 CEMS 同时段测定值组成一个数据对，每天至少取 5 对有效数据用于

相对准确度计算，但应报告所有的数据，包括舍去的数据对，连续进行 3 天。并按式（A23）

和（A32）计算烟气湿度绝对误差或相对误差。湿度检测结果按本标准附录 D 表 D.8 的表

格形式记录。 

Rev% =( XSWCMS - XSWi )/XSWi×100%  ……………………..…（A32） 

式中： 

Rev——烟气湿度相对误差，% ； 

XSWCMS ——参比方法测定的平均烟气湿度，%； 

XSWi ——烟气湿度 CMS 与参比方法同时段测定的平均烟气湿度，%。 

A.10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调试检测技术指标要求 

表 A.3 调试检测技术指标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线性误差 
当量程≥100μmol/mol（286mg/m3）时，线性误
差为标称值的±5%； 
当量程<100μmol/mol（286mg/m3）时， 
线性误差为±5μmol/mol。 

响应时间 ≤200s 

漂移 ±2.5%F.S. 

排放浓度≥250μmol/mol（715mg/m3）时， 
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143mg/m3）≤排放浓度
<250μmol/mol（715mg/m3）时， 
绝对误差≤20μmol/mol（57mg/m3） 
20μmol/mol（57mg/m3）≤排放浓度<50μmol/mol
（143mg/m3）时， 
绝对误差≤15μmol/mol（43mg/m3） 

二氧化硫 
监测 

准确度 

排放浓度<20μmol/mol（57mg/m3）时， 
绝对误差≤5μmol/mol（14mg/m3） 

线性误差 
当量程≥100μmol/mol（205mg/m3）时， 
线性误差为标称值的±5%； 
当量程<100μmol/mol（205mg/m3）时， 
线性误差为±5μmol/mol。 

响应时间 ≤200s 
漂移 ±2.5%F.S. 

排放浓度≥250μmol/mol（513mg/m3）时， 
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103mg/m3）≤排放浓度
<250μmol/mol（513mg/m3）时， 
绝对误差≤20μmol/mol（41mg/m3） 
20μmol/mol（41mg/m3）≤排放浓度<50μmol/mol
（103mg/m3）时， 
绝对误差≤15μmol/mol（31mg/m3） 

气态污染物 
监测单元 

氮氧化物 
监测 

准确度 

排放浓度<20μmol/mol（41mg/m3）时， 
绝对误差≤5μmol/mol（10mg/m3） 

线性误差 ±5% 
响应时间 ≤200s 

漂移 ±2.5%F.S. 

>5.0%时，相对准确度≤15% 

含氧量监测单
元 O2 监测 

准确度 
≤5.0%时，绝对误差±1.0% 



 
 —  41  —

  
 续表 A.3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漂移 ±2.0%F.S. 

相关系数 ≥0.85 
置信区间半宽 ≤10% 

颗粒物 
监测单元 颗粒物 

允许区间半宽 ≤25% 

精密度 ≤5% 
流速 

监测单元 流速 

或相关系数 ≥9 个数据对时,相关系数≥0.90 

温度 
监测单元 温度 绝对误差 ±3℃ 

烟气湿度>5.0%时，相对误差为±25% 
湿度监测单元 
（湿度传感器） 湿度 准确度 

烟气湿度≤5.0%时，绝对误差为±1.5% 

注：F.S.为仪器的满量程值；氮氧化物以 NO2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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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烟气 CEMS 技术指标调试检测结果分析和处理方法 

 

当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技术指标调试检测结果不满足本标准附录 A.10 技术指标要

求时，可参照下表进行结果分析和处理。 

表 B.1 颗粒物 CEMS 技术指标调试检测结果分析和处理方法 

测试指标 测试结果 原因分析 处理方法 

零点 超过±2%F.S. 

漂移 

量程 超过±2%F.S. 

1.安装位置的环境条件，例如：强烈振动、

电磁干扰、系统密封缺陷使雨、雪水侵入等； 
2.校准器件缺陷、复位重复差、被污染，系

统设计缺陷；3.仪器供电系统缺陷，光源发

光不稳定等；4.计算错误。 

1.重新选择符合要求

的安装位置；2.根据

查找的原因重新设

计；3.重新计算 

相关系数 ＜0.85 

CI% 
（置信区间半宽） 

＞10%（该排放

源检测期间参比

方法实测状态均

值） 

TI% 
（允许区间半宽） 

＞25%（该排放

源检测期间参比

方法实测状态均

值） 

1.颗粒物 CEMS：(1)安装位置的代表性；(2)
光路的准直；(3)光学镜片的污染和清洁等； 
2.调试时的参比方法是否将手工方法测得的

烟道断面颗粒物平均浓度与颗粒物 CEMS 测

得的点的平均浓度进行比较？3.数据量和数

据分布：数据量是否足够？数据是否分布在

颗粒物 CEMS 测量范围上限的 20%~80%之

间？4.颗粒物的颜色变化大，烟气中含有水

雾和水滴等；5. 颗粒物 CEMS 设计缺陷。 

逐一分析原因，采取

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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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气态污染物 CEMS 技术指标调试检测结果分析和处理方法 

测试指标 测试结果 原因分析 处理方法 

零点 超过±2.5%F.S. 

漂移 

量程 超过±2.5%F.S. 

1.安装位置的环境条件，例如：强烈振动、

电磁干扰、系统密封缺陷使雨、雪水侵入等；

2.供零点气体和校准气体的流量和气体的质

量是否符合要求；3.供气系统是否泄漏；4.
管路吸附；5. 仪器供电系统缺陷；6.计算错

误；7 抽取位置是否相同。 

1.重新选择符合要求的安

装位置；2.选用合格的零

点气体和校准气体；3.待
仪器读数稳定后再读取和

/或记录数据；4 更换泄漏

管路；5.根据查找的原因

重新设计；6.重新计算；

7.从相同的位置抽取北侧

气体。 

响应时间 ＞200s 

1. 滤料被堵塞；2. 仪器内部管路泄漏；3.控
制阀损坏；4. 仪器光学镜片被污染；5. 仪器

检测器系统被污染；6.系统设计缺陷；7.取样

泵真空度不够。 

1.更换滤料；2.更换管路；

3.拧紧管接头，更换控制

阀；4.清洁光学镜片或检

测器系统；5.重新设计；

6.更换取样泵。 

线性误差 超过±5% 

1.仪器性能是否过关；2.调试方法是否准确；

3.校准气体质量，例如：校准气体质量不能

溯源到国家级标准气体，超过标准气体的使

用期限，校准气体的稳定性差，现场调试检

测与仪器出厂前调试仪器的校准气体品质不

一致；4.管路吸附；5.管路泄漏；6.供气流量、

压力不稳定等。 

逐一分析原因，采取相应

的措施。 

相对 
准确度 ＞15% 

1.点位的代表性；2.两种方法测定点位的一致

性；3.两种方法测定时获取数据的同步性；

4.校准 CEMS 气体和参比方法的校准气体的

一致性；5.采样时间等； 6.管路不加热并有

冷凝水，管路漏气，抽气量不足，气体稀释

比不稳定等；7.参比方法使用仪器质量有问

题；8.仪器叫转方法的缺陷（是否为全程校

准） 

1.避开污染物浓度剧烈变

化的测定点位；2.两种方

法测定点位尽可能接近；

3.扣除烟气样品通过管路

到达检测器的时间；4.用
同一标准气体校准 CEMS
和参比方法；5.足够的采

样时间；6 用质量好的参

比仪器等；7.采取相应的

措施；8.满足参比仪器使

用的条件（预热时间等）；

9.正确选用 CEMS 监控仪

器及校准方法。 

 

表 B.3 流速 CMS 技术指标调试检测结果分析和处理方法 

测试指标 测试结果 原因分析 处理方法

速度场系数

精密度 ＞5% 

相关系数 ≥9 个数据对时 
相关系数＜0.90 

1.安装位置的代表性差，例如：两股气流交汇处，

存在涡流、旋流等；2.安装地点强烈振动；3.气流

不稳定，变化大；4.安装不正确，例如：流速 CMS
正对气流的 S 皮托管与气流的方向不垂直，紧固

法兰松动；5.流速 CMS 探头被污染或腐蚀；6.烟
气流速低，仪器灵敏度不能满足测定的要求；7.
参比方法布设测点的点位和数量以及用参比方法

比对时存在操作不当等。 

逐一分析

原因，采

取相应的

措 施 ( 如
可安装多

点 流 速

CM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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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烟气 CEMS 输出参数计算方法 

C.1 烟气流速和流量的计算 

C.1.1 烟气流速的计算 

·皮托管法、热平衡法、超声波法（安装在矩形烟道）、靶式流量计法按式（C1）～（C2）

计算烟道断面平均流速： 

                          PvS VKV ×= ..............................................................(C1) 

式中： 

Kv— 速度场系数； 

 
·超声波测速法（安装在圆形烟道）按式（C2）计算烟道断面平均流速： 

)11(
cos2 BA

s tt
LV −=
α

 ……………………….….…（C2） 

式中： 

L—安装在烟道上两侧 A（接收/发射器）与 B（接受/发射器）间的距离（扣除

烟道壁厚），m； 

α——烟道中心线与 AB 间的距离 L 的夹角； 

tA—声脉冲从 A 传到 B 的时间（顺气流方向），s； 

tB—声脉冲从 B 传到 A 的时间（逆气流方向），s。   
C.1.2 烟气流量的计算 

 ·实际工况下的湿烟气流量 Qs 按式（C3）计算： 

                             

                             SS VFQ ××= 3600 .....................................................(C3) 

式中： 

Qs— 实际工况下湿烟气流量，m3/h； 

F— 测定断面的面积，m2。 

标准状态下干烟气流量 Qsn 按式（C4）计算： 

                 

式中： 

Qsn— 标准状态下干烟气流量，m3/h； 

Ba— 大气压力，Pa； 

Ps— 烟气静压，Pa； 

/

/

V m sP
V m ss

—测定断面某一固定点或测定线上的湿排气平均流速， ；

—测定断面的湿排气平均流速， 。

)4.........(..........).........1(
101325273

273 CXpB
t

QQ sw
sa

s
ssn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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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烟温，℃； 

Xsw— 烟气中含湿量，%。 

C.2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浓度和排放率计算 

C.2.1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排放浓度按式（C5）计算： 

                                abxC +=' ..............................................................(C5) 

式中： 

C’—标准状态下干烟气中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浓度，mg/ m3， 

 （当气态污染物 CEMS 符合相对准确度要求时，C’=x） 

x—CEMS 显示值； 

b— 回归方程斜率； 

a— 回归方程截距，mg/ m3。 

当气态污染物显示浓度单位为 μmol/mol 时，SO2、NO 和 NO2换算为标准状态下 mg/ m3

的换算系数： 

SO2：1μmol/mol=64/22.4 mg/ m3 

NO：1μmol/mol=30/22.4 mg/ m3 

NO2：1μmol/mol=46/22.4 mg/ m3 

C.2.2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折算排放浓度按式（C6）计算： 

                            

式中： 

C —折算成过量空气系数为 α时的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排放浓度，mg/m3； 

'C —标准状态下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实测平均浓度，mg/m3； 

α’—在测点实测的过量空气系数； 

α—有关排放标准中规定的过量空气系数。 

过量空气系数按式（C7）计算： 

                       . 
式中： 

Xo2——烟气中氧的体积百分数，%。 

C.2.3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排放率按式（C8）计算： 

                          

                          6' 10−××= snQCG .............................................................(C8) 
 

式中： 

G—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排放率，kg/h； 

Qsn—标准状态下干排烟气量，m3/h。 

)6........(..................................................
'

' CCC
α
α

×=

7)........(C..................................................
21

21

2oX−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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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累积排放量计算 

烟尘或气态污染物的累积排放量按下列公式（C9）～（C11）计算：  

                              ∑
=

−×=
24

1

310
i

id GhG ……………………….………（C9） 

                               ∑
=

=
31

1i
im GdG   …………………………………（C10） 

 

                                ∑
=

=
365

1

'

i
iy GdG ……………………………………（C11） 

式中： 

Gd——烟尘或气态污染物日排放量，t/d；  

Ghi——该天中第 i 小时烟尘或气态污染物排放量，kg/h； 

Gm——烟尘或气态污染物月排放量，t/m； 

Gdi——该月中第 i 天的烟尘或气态污染物排放量，t/d；. 

Gy——烟尘或气态污染物年排放量，t/a； 

Gdi’——该年中第 i 天烟尘或气态污染物日排放量，t/d。 

C.4 烟气中氧量、CO2 的测定和计算 

由烟气 CEMS 配置的氧 CMS 连续测定烟气中的氧量。 

按式（C12）计算烟气中的 CO2 含量： 

 

式中： 

CO2max—燃料燃烧产生的 大 CO2体积百分比，Vol %； 

由 CO2max 近似值下表 C.1 查得。 

表 C.1 CO2max 近似值表 

燃料 
类型 烟煤 贫煤 无烟煤 燃料油 石油气

液化 
石油气

湿性 
天然

气 

干性 
天然

气 

城市

煤气

CO2max
（%） 18.4-18.7 18.9-19.3 19.3-20.2 15.0-16.0 11.2-11.4 13.8-15.1 10.6 11.5 10.0 

C.5 湿法脱硫装置未安装 GGH（气-气换热器）时颗粒物浓度的测定和计算 

无法满足高湿测量条件的，且湿法脱硫装置后未安装烟气 GGH（气-气换热器）的，

颗粒物 CEMS 应安装在脱硫装置前的管段中，通过用参比方法同步测定湿法脱硫装置进、

出口的颗粒物排放量并按式（C13）计算出其颗粒物排放浓度系数，其实际排放浓度值按

式（C14）计算： 

              K=G1/G2 …………………………………….…（C13） 

              C1=K*C2………………………………………..（C14） 

式中： 

K—颗粒物排放浓度系数； 

)12..(........................................).........
100/9.20

1( 2
max22 COCO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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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参比方法测得的湿法脱硫装置出口颗粒物排放量，kg/h； 

G2—参比方法测得的湿法脱硫装置进口颗粒物排放量，kg/h； 

C1—计算所得的湿法脱硫装置出口颗粒物排放浓度，mg/m3； 

C2—湿法脱硫装置进口颗粒物 CEMS 所测得的颗粒物浓度，mg/m3。 

C.6 气态污染物 CEMS 测定湿基值和干基值的换算 

采用稀释系统测定气态污染物时，按下式（C15）～（C16）换算成干烟气中污染物

浓度： 

·稀释样气未除湿 

                                 Cd=Cw  /（1-XSW）……………………………（C15） 

式中： 

Cd—干烟气中被测污染物浓度值，mg/m3； 

Cw—CEMS 测得的湿烟气中被测污染物浓度值，mg/m3； 

XSW—烟气含湿量，%。 

·稀释样气已除湿 

                                 Cd=Cmd（1- XSW/r）/（1-XSW）………………（C16） 

式中： 

Cmd—CEMS 测得的干样气中被测污染物的浓度，mg/m3； 

r—稀释比。 

C.7 干湿氧计算湿度 

烟气除湿前、后氧含量连续测定系统均需按照 A.4 和 A.5 检测合格，方能用于干湿氧

法测湿度。按公式（C17）计算烟气湿度。 

2

2

,

1
O

O
sw X

X
X −= ……………………………..………（C17） 

式中： 
,

2OX —湿烟气中氧的体积百分数，%； 

2OX —干烟气中氧的体积百分数，%。 

C.8 火电厂锅炉负荷的统计报表 

将火电厂锅炉负荷实时监测数据用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输入烟气 CEMS 的数据采集

处理系统中，进行自动统计计算；或手工填写在表 D.9～D.11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报表中。 

C.9 锅炉停炉、闷炉时烟气参数的参考设定 

当锅炉停炉、闷炉时，烟气 CEMS 仍然在检测和不断的由下位机上传数据，容易引起

固定污染源监控系统的误判。可通过对烟气参数的设定，由下位机向上位机发出停炉、闷

炉等标记。烟气参数的参考设定（视实际情况可调整）： 

a. 静压压力传感器显示为锅炉满负荷显示值的 20%（限安装在引风机前）； 

b. 流速显示为 2m/s 以下； 

c. 氧量显示为 19%以上； 

d. 烟温显示为 4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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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可视实际情况对等设定也可按优先原则设定。 



 
 —  49  —

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烟气 CEMS 安装调试检测原始记录表 

表 D.1 颗粒物 CEMS 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 

测试人员                             CEMS 生产厂                                
测试地点                             CEMS 型号、编号                            
测试位置                               标准值                                    
CEMS 原理                                                                      

计量单位（mg/m3、mA、mV、不透明度%……）  

时间 
零点读数 

零点
漂移
绝对
误差

上标校准读数

量程
漂移
绝对
误差

日
期 

开
始 

结
束 

起
始 

(Z0) 
终 
(Zi) 

ΔZ=
Zi-Z0

调
节
零
点
否 起始

(S0)
终 

(Si) 
ΔS= 
Si-S0 

调
节
量
程
否 

清 
洁 
镜 
头 
否 

备注 

             
             
             
             
             
             
             
             
             
             

零点漂移绝对误差 大值 
 量程漂移绝对

误差 大值 
 
 

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  

  

 

表 D.2 参比方法校验颗粒物 CEMS 

测试人员                               CEMS 生产厂                             
测试地点                               CEMS 型号、编号                         
测试位置                               CEMS 原理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                     型号、编号             原理              

参比方法 CEMS
法 

日期 
时间 
（时、

分） 
序

号 

滤

筒

编

号 

颗粒 
物重 

（mg）

采气 
体积 

（NL）

浓度 
（mg/m3）

测定值
（无量
纲） 

颗粒物颜色 备注 

         
         
         
         
         

 

         
         
         
         
         
         

 

         
         
         
         
         
         

 

         

一元线性方程式： 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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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气态污染物 CEMS（含氧量或 CO2）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测 

测试人员                             CEMS 生产厂                                
测试地点                             CEMS 型号、编号                            
测试位置                             CEMS 原理                                 
标准气体浓度或校准器件的已知响应值                    污染物名称                

计量单位（μg/m3、mg/m3、μmol/mol、……）  

零点读数 

零点

漂移

绝对

误差

上标校准读数
量程漂

移绝对

误差 
序

号 
日期 时间 

起始 
(Z0) 

终 
(Zi) 

ΔZ= 
Zi -Z0

%满

量

程 起始 
(S0) 

终 
(Si) 

ΔS= 
Si -S0 

%    
满量程  

备  注 

            
            
            
            
            
            
            
            

零点漂移绝对误差 大值  量程漂移绝对

误差 大值 
 
 

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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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 气态污染物 CEMS 线性误差和响应时间检测 

测试人员                             CEMS 生产厂                                 
测试地点                             CEMS 型号、编号                             
测试位置                             CEMS 原理                                   
标准气体浓度或校准器件的已知响应值：低浓度        中浓度        高浓度            
污染物名称                           计量单位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响应时间（s） 

测定值 
序

号 

标准气体

或校准器

件参考值 

CEMS 
显示值 

CEMS 
显示值

的 
平均值 

线性误

差 
（%）

T1 T2 T=T1+T2
平均值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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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5 参比方法评估气态污染物 CEMS（含氧量）相对准确度 

测试人员                               CEMS 生产厂                                
测试地点                               CEMS 型号、编号                            
测试位置                               CEMS 原理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                     型号、编号             原理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污染物名称           计量单位            

样品编号 
时间 

（时、分） 
参比方法（RM）

A 
CEMS 法 

B 
数据对差= 

B -A 
     
     
     
     
     
     
     
     
     
     
平均值     
数据对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  
数据对差的标准偏差  
置信系数  
相对准确度  

参比方法测定结果 相对误差（%）

名称 保证值
采样前 采样后 

采样前 采样

后 
      
      

标准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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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6 速度场系数检测 

测试人员                               CMS 生产厂                                
测试地点                               CMS 型号、编号                            
测试位置                               CMS 原理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                     型号、编号             原理              
参比方法计量单位                       CMS 计量单位                           

测定次数 

日 
期 

方 
法 

1 2 3 4 5 6 7 8 9 

平 
均 
值 

标

准

偏

差 

相

对

标

准

偏

差

(%) 
手工             
CMS             

 

场系

数 
            

手工             
CMS             

 

场系

数 
            

手工             
CMS             

 

场系

数 
            

手工             
CMS             

 

场系

数 
            

速度场系数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 

偏差(%) 
 

 
表 D.7 参比方法校验流速 CMS  

测试人员                               CMS 生产厂                                
测试地点                               CMS 型号、编号                            
测试位置                               CMS 原理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                     型号、编号             原理              

参比方法计量单位                       CMS 计量单位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CMS 

显示值 
手工 序号

CMS 

显示值 
手工 序号

CMS 

显示值 
手工 

1   6   11   

2   7   12   

3   8   13   

4   9   14   

5   10   15   

一元线性方程式： 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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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8 颗粒物 CEMS/流速 CMS/温度 CMS/湿度 CMS 准确度检测 

测试人员                               CEMS 生产厂                              
测试地点                               CEMS 型号、编号                         
测试位置                               CEMS 原理                                    
参比方法仪器生产厂                     型号、编号             原理             

 

参比方法 CEMS 法 

日

期 

时间

（时

、分） 
序

号 

滤

筒

编

号 

颗粒
物重
(mg) 

采气 
体积

（NL）

浓度
（mg/
m3）

流速

（m/s）
温度

（℃）

湿度

（%）
测定值

（mg/m3）
流速

（m/s）
温 度

（℃） 
湿 度

（%） 

颗

粒

物

颜

色 

备

注

               
               
               

               
               
               
               
颗 粒 物 浓 度 平 均 值

（mg/m3） 
  

流速平均值(m/s)   

烟温平均值（℃）   

湿度平均值（%）   

颗粒物相对误差（%）  

流速相对误差（%）  

烟温绝对误差（℃）  

湿度绝对/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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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9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小时平均值日报表 

排放源名称：                                                                    
排放源编号：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颗粒物 SO2 NOx 

时间 
mg/m3 折算 

mg/m3 
kg/h mg/m3 折算 

mg/m3
kg/h mg/m3 折算 

mg/m3
kg/h

标态

流量

m3/h

氧

量 

% 

烟

温 
0C 

含

湿

量 

% 

负

荷 

% 

备

注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05~06                

06~07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17~18                

18~19                

19~20                

20~21                

21~22                

22~23                

23~24                

平均

值 

               

大

值 

               

小

值 

               

样本 

数 

               

日排

放 

总量

（t） 

— 

 

— 

 

— 

  

— 

 
烟气日排放总量单位：×104m3/d。 
上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         报告人：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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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0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日平均值月报表 

排放源名称：                                                                    
排放源编号：                                      监测月份：       年        月 

颗粒物 SO2 NOx 

日期 
mg/m3 

折

算 
mg/m3 

t/d mg/m3 折算 
mg/m3 t/d mg/m3

折

算 
mg/m3

t/d

标态

流量
×104 

m3/d

氧量 

% 

烟

温
0C

含湿

量 
% 

负荷 
% 

备

注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5 日             
6 日             
7 日             
8 日             
9 日             
10 日             
11 日             
12 日             
13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             
19 日             
20 日             
21 日             
22 日             
23 日             
24 日             
25 日             
26 日             
27 日             
28 日             
29 日             
30 日             
31 日             
平均

值 
            

大

值 
            

小

值 
            

样本

数 
      

      

月排

放 
总量

（t） 

— — —   — 

 
烟气月排放总量单位：×104m3/m。 
上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         报告人：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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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1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月平均值季报表 
排放源名称：                                                                    
排放源编号：                                            监测年份：           年 

颗粒物 SO2 NOx 

时间 
mg/m3 

 
折算

mg/m3 

 

t/m mg/m3 折算
mg/m3 t/m mg/m3 折算

mg/m3 t/m

标态

流量
×104

m3/m

氧

量 

% 

烟

温 
0

C 

含

湿

量 
% 

负

荷 
% 

备

注

月                
月                
月                
平均

值 
               

大

值 
               

小

值 
               

样本

数 
               

季排

放 
总量

（t） 

—  —  —   — 

 
烟气季排放总量单位：×104m3/q。 
 
上报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        报告人：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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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2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月平均值年报表 
排放源名称：                                                                    
排放源编号：                                            监测年份：           年 

颗粒物 SO2 NOx 

时间 
mg/m3 

 
折

算
mg/m3 

 

t/m mg/m3 折算
mg/m3 t/m mg/m3 折算

mg/m3 t/m

标态

流量
×104

m3/m

氧

量 

% 

烟

温 
0

C 

含

湿

量 
% 

负

荷 
% 

备

注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平均值                

大值                

小值                

样本数                

年排放 
总量（t） 

—  —  —   — 

 
烟气年排放总量单位：×104m3/a。 
 
上报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        报告人：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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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烟气 CEMS 安装调试检测报告 

项目编号： 
 

固定污染源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安装调试检测报告 

 

 

 

 

企业名称：                       

 

编制日期：                       

 

 

 

 

 

 

 

 

 

 

企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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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行业类别：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点位： 

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各设备名称、型号和产品序列号： 

 

 

 

 

 

设备监测项目： 

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生产单位： 

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单位： 

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施工单位： 

监测站房建设完成时间： 

设备安装完成时间： 

设备调试完成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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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排污口 

项目 技术规范要求 

是

否

符

合

排污

口规

范化 
符合责任环保部门规范化排污口要求，并设置有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  

防护栏杆及钢平台采用钢材的力学性能应不低于 Q235-B，并具有碳含量合格保证。  
防护栏杆安装后顶部栏杆应能承受水平方向和垂直向下方向不小于 890N的集中载荷和不

小于 700N/m 的均布载荷。在相邻立柱间的 大挠曲变形应不大于跨度的 1/250。水平和

垂直载荷以及集中和均布载荷均不叠加。中间栏杆应能承受在中点圆周上施加的不小于

700N 水平集中载荷, 大挠曲变形不大于 75mm。端部或末端立柱应能承受在立柱顶部施

加的任何方向上 890N 的集中载荷。 

 

钢平台的设计载荷应按实际使用要求确定，整个平台区域内应能承受不小于 3kN/m2均匀

分布活载荷。在平台区域内中心距为 1000mm，边长 300mm 正方形上应能承受不小于

1kN 集中载荷。平台地板在设计载荷下的挠曲变形应不大于 10mm 或跨度的 1/200，两者

取小值。 

 

防护栏杆及钢平台应采用焊接连接，焊接要求应符合 GB 50205 的规定。当不便焊接时，

可用螺栓连接，但应保证设计的结构强度。安装后的防护栏杆及钢平台不应有歪曲、扭

曲、变形及其他缺陷。防护栏杆制造安装工艺应确保所有构件及其连接部分表面光滑，

无锐边、尖角、毛刺或其他可能对人员造成伤害或妨碍其通过的外部缺陷。 

 

钢平台和通道不应仅靠自重安装固定。当采用仅靠拉力的固定件时，其工作载荷系数应

不小于 1.5.设计时应考虑腐蚀和疲劳应力对固定件寿命的影响。安装后的平台钢梁应平

直，铺板应平整，不应有歪斜、翘曲、变形或其他缺陷。 
 

防护栏杆及钢平台的设计应使其积存水和湿气 小，以减少锈蚀和腐蚀。根据防护栏杆

及钢平台使用场合及环境条件，应对其进行合适的防锈及防腐涂装。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安装后，应对其至少涂一层底漆和一层（或多层）面漆或采用等效的防锈防腐涂装。 
 

防护栏杆应采用包括扶手（顶部栏杆）、中间栏杆和立柱的结构形式或采用其他等效的结

构。防护栏杆各构件的布置应确保中间栏杆（横杆）与上下构件间形成的空隙间距不小于

500mm。构件设置方式应阻止攀爬。 
 

防护栏杆不得低于 1500mm.  
扶手的设计应允许手能连续滑动。扶手末端应以曲折端结束，可转向支撑墙，或转向中

间栏杆，或转向立柱，或布置成避免扶手末端突出结构。扶手应采用钢管，外径应不小

于 30mm，不大于 50mm。采用非圆形截面的扶手，截面外接圆直径应不大于 57mm，圆

角半径不小于 3mm。扶手后应有不小于 75mm 的净空间，以便于手握。 

 

在扶手和踢脚板之间，应至少设置一道中间栏杆。中间栏杆应采用小于 25mm×4mm 扁钢

或直径 16mm 的圆钢。中间栏杆与上、下方构件的空隙间距应不大于 500mm。 
 

防护栏杆端部应设置立柱或确保与建筑物或其他固定结构牢固连接，立柱间距应不大于

1000mm。立柱不应在踢脚板上安装，除非踢脚板为承载的构件。立柱应采用不小于

50mm×50mm×4mm 角钢或外径 30mm～50mm 钢管。 
 

踢脚板顶部在平台地面之上高度应不小于 100mm。踢脚板应采用不小于 100mm×2mm 的

钢板制造。 
 

应设置安全、永久的维护和采样平台。平台面积不少于 5 m2，平台宽度（平台外侧至烟

道外壁距离）与长度均不小于 1.2 m。 
 

平台应安装在牢固可靠的支撑结构上，并与其刚性连接；梯间平台不得悬挂在梯段上。

平台钢梁应平直，铺板应平整，不得有斜扭、翘曲等缺陷。 
 

当平台设置在离地面高度≥5 m 的位置时，有通往平台的 Z 字梯/旋梯/升降梯，梯段宽度

不小于 0.9 m，梯间平台宽度不小于梯段宽度，竖向净空不小于 1.8 m，爬梯的角度不大

于 50º。 
 

平台上应有三孔插座 2 个（AC220V±10%，频率 50Hz）。  
一切敞开的边缘均应设置防护栏杆。  
通行平台的无障碍宽度应不小于 750 mm，单人偶尔通行的平台宽度可适当减小，但应不

小于 450 mm。梯间平台（休息平台）的宽度应不小于梯子的宽度。梯间平台（休息平台）

在行进方向的长度应不小于梯子的宽度 
 

维护

和采

样平

台、 
防护

栏杆 

平台地面到上方障碍物的垂直距离应不小于 2000 mm。平台地面到采样口垂直距离应不

大于 1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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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2

项目 技术规范要求 

是

否

符

合

平台地板应采用不小于 4 mm 厚的花纹钢板或经防滑处理的钢板铺装，相邻钢板不应搭

接。相邻钢板上表面的高度差应不小于 4 mm。 
 

 
工作平台和梯间平台（休息平台）的地板应水平设置。通行平台地板与水平面的倾角应不

大于 10°，倾斜的地板应采取防滑措施。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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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3 烟气 CEMS 设备性能 

项目 技术规范要求 是否符合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  

进口仪器是否有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有环保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产品实用性检测合格报告；  
设备资质： 

仪器的名称、型号必须与证书相符合，且在有效期内。  
是否有计量器具     标志和产品铭牌；  
各部件连接可靠，表面无明显缺陷，各操作键使用灵活，定位准确；  
仪器各显示部分刻度、数字清晰，涂色牢固，不应有影响读数的缺陷；  
仪器外壳或外罩应耐腐蚀、密闭性能良好、防尘、防雨，启动使用后，结构、

管路无颤抖震动滴漏现象； 
 

设备外观： 

设备、各部件、构件之间永久性焊接符合技术文件和图样规定。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20 ℃~ 45 ℃（室外），5 ℃~ 40 ℃（室内）；相对湿度：≤90%；

大气压：86 kPa ~106 kPa；烟气温度：＜260℃。 
 

供电电压 AC220V±10%，频率 50Hz。  
在 10℃~35℃，相对湿度≤85%条件下，仪器电源引入线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

阻应不小于 20ΜΩ； 
 

安全要求： 
仪器应设有漏电保护装置，防止人身触电。仪器应有防止雷击设置。  
校准仪器应能用手动和/或自动方法进行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校准；  
仪器有防止光学镜头、插入烟道的探头被烟气污染的净化系统；  
仪器具有记录、存储、显示、数据处理、数据输出、打印、故障告警、安全

管理和数据传输等功能； 
 

烟气CEMS显示终端应有烟气温度、烟气流速、污染物实测浓度、标态烟气

流量、污染物排放速率、生产负荷，需要污染物折算浓度的还需应有氧量、

污染物折算浓度； 
 

烟气 CEMS 能够自动生成日报表、月报表、季报表和年报表；  
能记录测定数据和仪器运行状态数据，仪器运行不正常时发出告警信息；  
仪器数据采集控制器应能保证存储至少半年的原始数据；  
仪器应能对数据文档进行文档保存和备份，能自动生成运行参数报告，数据

报告，掉电记录报告和操作记录报告； 
 

仪器系统应具有二级操作管理权限；  
具有异常情况自动恢复功能；  
提供网络接入功能，传输协议符合 HJ/T 212 的要求；  
系统应具有显示仪器现场工作状态功能，可设置条件查询和显示历史数据，

打印告警信息和各种图表； 
 

功能要求： 

仪器应能够记录不高于 1min 的累积平均值，能显示和打印 1min、15 min 的

测试数据。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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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4 监测站房 

项目 技术规范要求 是否符合

监测站房的基础荷载强度 2000 kg/m2，其面积应≥2.5×2.5 m2，空间高度应≥2.8 m，站

房建在标高≥0 m 处。 
 

站房内应有空调和冬季采暖设备，室内温度应保持在（10～30）℃，湿度应≤60%，

空调应具有来电自动重启功能，站房内应安装排风扇。 
 

监测站房内配电功率能够满足仪表实际要求，功率不少于 8KW，至少预留三孔插座

5 个、稳压电源 1 个、UPS 电源 1 个。 
 

监测站房内应配有有生产资质单位生产的标准气体，且在有效期内。  
仪器设备工作电源应有良好的接地措施，接地线缆应大于 4 mm2 的独芯护套电缆。

接地电阻小于 4 欧姆，且不能和避雷接地线共用。 
 

平台、监测站房、交流电源设备、机柜、仪表和设备金属外壳、管缆屏蔽层和套管

的防雷接地，可利用厂内区域保护接地网，采用多点接地方式。厂区内不能提供接

地线或提供的接地线达不到要求的，应在子站附近重做接地装置。 
 

电源线和信号线加防雷器。  
接地线和零线不得共用，主机柜外壳和可导电的金属外壳要可靠接地。  
电源线、信号线与避雷线的平行净距离≥1 m，交叉净距离≥0.3 m。  
由烟囱或主烟道上数据柜引出的数据信号线要经过避雷器引入监测站房，应将避雷

器接地端同站房保护地线可靠连接。 
 

信号线为屏蔽电缆线，屏蔽层应有良好绝缘，不可与机架、柜体发生摩擦、打火，

屏蔽层两端及中间均需做接地连接。 
 

监测站房 

监测站房仪器应按施工图排列整齐，监测仪器顶平直度和平面度应不大于 5 mm，监

测仪器牢固固定，可靠接地。二次接线正确、牢固可靠，配导线的端部应标明回路

编号。配线工艺整齐，绑扎牢固，绝缘性好。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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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5 安装施工 

项目 技术规范要求 是否符合

绘制烟气 CEMS 安装布置图。  
每台固定污染源排放设备应安装一套烟气 CEMS。若一个固定污染源排气先通

过多个烟道后进入该固定污染源的总排气管时，应尽可能将烟气 CEMS 安装

在该固定污染源的总排气管上，但要便于用参比方法校验颗粒物 CEMS 和烟

气流速 CMS。不得只在其中的一个烟道上安装一套烟气 CEMS，将测定值的

倍数作为整个源的排放结果，但允许在每个烟道上安装相同的烟气 CEMS，测

定值汇总后作为该源的排放结果。 

 

固定污染源烟气净化设备设置有旁路烟道时，烟气 CEMS 探头应安装于烟气

混合烟道。 
 

烟气 CEMS 探头安装位置应优先选择垂直管段和烟道负压区域，应避开烟道

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颗粒物探头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

游方向不小于 4 倍烟道直径，以及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 2 倍烟道直径

处；气态污染物探头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 2 倍烟

道直径，以及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 0.5 倍烟道直径处。对矩形烟道，其

当量直径 D=2AB / (A+B)，式中 A、B 为边长。当安装位置不能满足上述要求

时，应尽可能选择在气流稳定的断面，但安装位置前直管段的长度必须大于

安装位置后直管段的长度。 

 

在烟气 CEMS 的监测断面下游应留有参比方法采样孔，采样孔布设应按照

GB/T16157 确定，在与烟气 CEMS 互不影响测量的前提下，尽可能靠近。 
 

烟气 CEMS 探头不宜安装在烟道内烟气流速小于 5 m/s 的位置。  
当烟气CEMS安装在矩形烟道时，若烟道截面的高度大于 4 m，则不宜在烟道

顶层开设参比方法采样孔；若烟道截面的宽度大于 4 m，则应在烟道两侧开设

参比方法采样孔，并设置多层采样平台。 
 

点测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测量点位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颗粒物测量点位离烟道壁的距离不小于烟道直径的 30%，气态污染物、

氧量及流速的测量点位离烟道壁距离不小于 1m； 
2、测量点位应接近烟道断面的矩心区。 

 

安装 

线测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测量点位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颗粒物测量点位所在区域离烟道壁的距离不小于烟道直径的 30%，气

态污染物、氧量及流速的测量点位离烟道壁距离不小于 1m； 
2、中心位于或接近烟道断面的矩心区，测量线长度大于或等于烟道断面

直径或矩形烟道的边长。 

 

编制施工方案、施工技术流程图、设备技术文件、设计图样、监测设备及配

件货物清单交接明细表，施工安全细则等有关文件。设计图样应符合技术制

图、机械制图、电气制图、建筑结构制图等标准的规定。 
 

是否做到：按交货清单和安装图样明细表清点检查设备及零部件，缺损件应

及时处理，更换补齐。 
 

是否做到：运转部件如：取样泵、压缩机、监测仪器等，滑动部位均需清

洗、注油润滑防护。 
 

参比方法采样孔内径应≥90 mm，并安装法兰。 
现场端连接材料（垫片、螺母、螺栓、短管、法兰等）为焊件组对成焊时，壁

（板）的错边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管子或管件对口、内壁齐平， 大错边量不大于 1 mm。 
b. 采样孔的法兰与联接法兰几何尺寸极限偏差±5 mm，法兰端面的垂

直度极限偏差为 2/1000。 
c. 颗粒物监测仪器发射单元和颗粒物监测仪反射单元、激光从发射孔

的中心出射到对面中心线相叠合的极限偏差 2/1000。 

 

从探头到分析仪的整条采样管线的铺设应采用桥架方式，管线倾斜度不得小

于 5º，在每隔 4 m～5 m 处装线卡箍。直接抽取法烟气 CEMS 的伴热管伴热温

度不低于 120℃。 
 

电缆桥架安装应满足 大直径电缆的 小弯曲半径要求。电缆桥架的连接应

采用连接片联结。配电套管应采用钢管和 PVC 管材质、配线管，其弯曲半径

应满足 小弯曲半径要求。 
 

施工 

电缆的敷设应将动力与信号电缆分开敷设，保证电缆通路及电缆保护管的密

封，自控电缆敷设应符合输入、输出分开，数字信号、模拟信号分开的配线

和敷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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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5
项目 技术规范要求 是否符合

安装精度和连接部件坐标尺寸应符合技术文件和图样规定。  
各联接管路、法兰、阀门封口垫圈牢固完整，均不得有漏气、漏水现象。所

有的管路、气路阀门、排水系统安装后应畅通和启闭灵活。烟气 CEMS 空载

运行 24h 后，无渗漏现象。系统应满足设计承压要求，采用模拟试验检验，

管路不得出现脱落、漏气、漏水、振动强烈现象。 

 

反吹气应为清洁气体，反吹系统应进行耐压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常用工作

压力的 1.5 倍。 
 

施工 

电气控制和电气负载设备的外壳防护应符合GB4208的技术要求，户内达到防

护等级 IP24 级，户外达到防护等级 IP54 级。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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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6 调试检测报告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CEMS 主要仪器型号 
仪器名称 设备型号 制造商 测量方法 

    
    

项目名称 实测值 考核指标 是否符合 
零点漂移  不超过±2.0%F.S.  
量程漂移  不超过±2.0%F.S.  
相关系数  ≥0.85  

CI(置信区间半宽)  ≤10%（该排放源检测期间参比方法
实测状态均值）  

颗粒物 

TI(允许区间半宽)  ≤25%（该排放源检测期间参比方法
实测状态均值）  

零点漂移  不超过±2.5%F.S.  
量程漂移  不超过±2.5%F.S.  

线性误差  
量程≥500μmol/mol 时，线性误差不
超过±5%；量程<500μmol/mol 时，
线性误差不超过±2% 

 

响应时间  ≤200s  
二氧化硫 

准确度  

浓排放 度<50μmol/mol 时 绝对误， 差
≤15μmol/mol； 
50μmol/mol≤ 浓排放 度<250μmol/mol
时， 
绝对误差≤20μmol/mol； 

浓排放 度≥250 μmol/mol 时 对，相 准
确度≤15%。 

 

零点漂移  不超过±2.5%F.S.  
量程漂移  不超过±2.5%F.S.  

线性误差  
量程≥500μmol/mol 时，线性误差不
超过±5%；量程<500μmol/mol 时，
线性误差不超过±2% 

 

响应时间  ≤200s  
氮氧化物 

准确度  

浓排放 度<50μmol/mol 时 绝对误， 差
≤15μmol/mol； 
50μmol/mol≤ 浓排放 度<250μmol/mol
时， 
绝对误差≤20μmol/mol； 

浓排放 度≥250 μmol/mol 时 对，相 准
确度≤15%。 

 

速度场系数精密度  ≤5%  
流速 

相关系数  ≥9 个数据时，相关系数≥0.90。  
烟温 绝对误差  不超过±3℃  

氧量 准确度  ≤5.0%时 绝对误 为， 差 ±1.5%； 
>5.0%时 对误 为，相 差 ±25%。  

结论  

所用标准气体名称 浓度值 生 产 厂 商
名称 

   
   

参比方法 所用仪器
名称 型号 方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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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7 结论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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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8 烟气 CEMS 安装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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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附录） 

烟气 CEMS 验收报告 

项目编号： 
 

固定污染源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验收报告 

 

 

 
企业名称：                         

 

编制日期：                         

 

 

 

 

 

（责任环保部门名称及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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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报告说明 
1、报告无本站业务专用章、骑缝章及     章无效。 

2、报告内容需填写齐全、清楚、涂改无效；无三级审核、签发者签字无效。 

3、监测委托方如对本报告有异议，须于收到本报告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站

提出，逾期不予受理。无法保存、复现的样品不受理申诉。 

4、由委托单位自行采集的样品，仅对送检样品监测数据负责，不对样品来源负责。 

5、未经本站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6、本报告及数据不得用于商品广告，违者必究。 

 

 

 

本机构通讯资料： 

单位名称：□□□环境监测（中心）站 

地    址：□□省□□市□□区□□□路□□号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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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行业类别：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点位： 

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各设备名称、型号和产品序列号： 
 
 
 
 
 

设备监测项目： 

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生产单位： 

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单位： 

设备安装完成时间： 

设备调试完成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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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 验收要求 

项目 技术规范要求 是否符合 

排污口安装的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相关仪器（颗粒物、SO2、NOx、流速

等）应具有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适用性

检测合格报告，型号与报告内容相符合。 
 

污口安装的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 的安装位置及手工采样位置应符合《固

定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的要求，CEMS 应安装在经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排污口，其安装位置须事先经环境监测部门确

认。 

 

数据采集和传输以及通信协议均应符合 HJ/T 212 的要求，并提供一个月内

数据采集和传输自检报告，报告应对数据传输标准的各项内容作出响应。 
 

验收条件 

根据《固定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调试检测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了 72 
小时的调试检测，并提供调试检测合格报告。 

 

若对 CEMS 内部重要元件或整机进行更换时，需对更换部件进行再次验收。  

安装了双量程的气态污染物 CEMS，验收时高、低两个量程均要进行检测。  
参比方法验收时必须采用有证标准物质，若考虑到运行成本采用自配标样

（必须在投标书中说明），必须用有证标准物质对自配标样进行验证，验证

结果必须在标准值允许范围内。 
 

对于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当进行零点和量程校准、线性误差和响应

时间的检测时，要求零气和标准气体与样品气体通过的路径（如：采样探

头、过滤器、洗涤器、调节器）一致。 
 

伴热管线从探头到除湿装置或分析仪的整条管路长度是否超过 76 米，其走

向是否向下倾斜且角度是否小于 5°；温度设置是否大于 120℃。 
 

验收要求 

检查冷凝器的设置和实际控制温度是否在 5℃以下。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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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3 比对监测验收 

验收日期： 
CEMS 主要仪器型号 

仪器名称 设备型号 制造商 测量参数 出厂编号 

     

     

     

技术性能指标验收结果 

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氧量 技 术  
项目 
指标   限值 监测结

果 限值 监测结

果 限值 监测结

果 限值 监测结果

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         

线性误差         

响应时间         

参比方法验收结果 

项目 参比法数据 CEMS 数据 限值 监测结果 

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流速(速度场系数)     

烟温     

烟气湿度     

氧量     

结论  

所用标准气体名称 浓度值 生产厂商名称 

   

   

部门审核人：               项目负责人：                批准人：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批准人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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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4 联网验收 

联网证明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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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5 验收结论 

验收组结论： 

 

 

 

 

 

 

 

 

 

 

 

 

 

 

 

 

 

 

 

 

 

 

 

 

 

 

 

 

 

责任环保部门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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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6 验收组成员 

序号 验收组职

务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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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规范性附录） 

烟气 CEMS 日常巡检、校准和维护原始记录表 

表 G.1  完全抽取法烟气 CEMS 日常巡检记录表 
企业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安装地点： 维护单位： 

运行维护内容及处理说明 
日期：________年___月 备注 

项目 内容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查询日志（*）        维护

预备 检查耗材（*）        
 

站房卫生（*）         

站房门窗的密封

性检查（*）         

供电系统（稳压、

UPS 等）（*）        

室内温湿度（*）        

空调（*）        

空气压缩机压力

（*）        

辅助

设备

检查 

压缩机排水（*）        

 

采样管路气密性

检查（***）        

清洗采样探头、过滤

装置、采样泵（***）        

探头、管路加热温

度检查（*）        

采样系统流量（*）        

反吹过滤装置、阀

门检查（*） 
       

手动反吹检查（*）        

采样泵流量（*）        

致冷器温度（*）        

排水系统、管路冷

凝水检查（*） 
       

空气过滤器（*）        

标气有效期、钢瓶

压力检查（*） 
       

烟气分析仪状态

检查（*） 
       

烟气分析仪校准

（**） 
       

测量数据检查（*）        
全系统校准(****)        

气态

污染

物监

测设

备检

查 

系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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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1

日期：________年___月 备注 
项目 内容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鼓风机、空气过滤

器检查（***） 
       

分析仪的光路检

查、清洗（***） 
       

监测数据检查（*）        

颗粒

物监

测设

备检

查 
校准（****）        

 

皮托管探头检查

（****） 
       

反吹装置（***）        

测量传感器（***）        

流速、流量、烟道

压力测量数据（*） 
       

流速

监测

系统

检查 

校准（****）        

 

氧含量测量数据（*）        

温度测量数据（*）        

其他

烟气

监测

参数 
湿度测量数据（*）        

 

通信线的连接（*）        数据

传输

装置 传输设备电源（*）        
 

巡检人员签字         

异常情

况处理

记录 
 

本月巡

检情况

小结 

 
 

 
业主方（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正常请打“√” ； 不正常请打“×”并及时处理并做相应记录；未检查则不用标识。 
对于国控企业，"*"为每3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7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15天至少

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30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 
对于非国控企业，"*"为每7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15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30天
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90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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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2 稀释采样法烟气 CEMS 日常巡检记录表 

企业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安装地点： 维护单位： 

运行维护内容及处理说明 

日期：________年___月 备注 项

目 内容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查询日志（*）        维

护

预

备 
检查耗材（*）        

 

站房卫生（*）         

站房门窗的密封

性检查（*）         

供电系统（稳压、

UPS 等）（*）        

室内温湿度（*）        

空调（*）        

空气压缩机压力

（*）        

辅

助

设

备

检

查 

压缩机排水（*）        

 

采样管路气密性

检查（***）        

清洗采样探头过

滤装置（***）        

加热装置温度检

查（*）        

稀释气压力、真空

度压力（*）        

吸附剂、干燥剂

（*） 
       

稀释探头控制器

（*） 
       

反吹过滤装置、阀

门检查（*） 
       

手动反吹检查（*）        

标气有效期、钢瓶

压力检查（*） 
       

分析仪采样泵流

量检查（*） 
       

分析仪耗材（*）        

分析仪状态（*）        

分析仪校准（**）        

测量数据检查（*）        

气

态

污

染

物

监

测

设

备

检

查 

系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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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2 

日期：________年___月 备注 
项目 内容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鼓风机、空气过

滤器检查（***） 
       

分析仪的光路

检查（***） 
       

监测数据检查

（*） 
       

颗粒

物监

测设

备检

查 
校准（****）        

 

皮托管探头检

查（****） 
       

反吹装置（***）        

测量传感器

（***） 
       

流速、流量、烟

道压力测量数

据（*） 
       

流速

监测

系统

检查 

校准（****）        

 

氧含量测量数

据检查（*） 
       

温度测量数据

检查（*） 
       

其他

烟气

监测

参数 湿度测量数据

检查（*） 
       

 

通信线的连接

（*） 
       数据

传输

装置 传输设备电源

（*） 
       

 

巡检人员签字         

异常

情况

处理

记录 

 

本月

巡检

情况

小结 

 
 

业主方（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正常请打“√” ； 不正常请打“×”并及时处理并做相应记录；未检查则不用标识。 
对于国控企业，"*"为每3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7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

“***”为每15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30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 
对于非国控企业，"*"为每7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15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

“***”为每30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90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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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3 直接测量法烟气 CEMS 日常巡检记录表 

企业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安装地点： 维护单位： 

运行维护内容及处理说明 

日期：________年___月 备注 
项目 内容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查询日志（*）        维护

预备 检查耗材（*）        
 

站房卫生（*）         

站房门窗的密封

性检查（*）         

供电系统（稳压、

UPS 等）（*）        

室内温湿度（*）        

空调（*）        

空气压缩机压力

（*）        

辅助

设备

检查 

压缩机排水（*）        

 

净化风机检查（*）        

过滤器及管路检

查（*） 
       

标气的有效期、钢

瓶压力检查（*） 
       

测量数据检查（*）        

测量探头（***）        

分析仪状态（*）        

分析仪校准（***）        

气态

污染

物监

测设

备检

查 

系统测试（****）        

 

鼓风机、空气过滤

器检查（***） 
       

分析仪的光路检

查（***） 
       

监测数据检查（*）        

颗粒

物监

测设

备检

查 

校准（****）        

 

皮托管探头检查

（****） 
       

反吹装置（***）        

测量传感器（***）        

流速、流量、烟道

压力测量数据（*） 
       

流速

监测

系统

检查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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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3

日期：________年___月 备注 
项目 内容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氧含量测量数据检

查（*） 
       

温度测量数据检查

（*） 
       

其他

烟气

监测

参数 湿度测量数据检查

（*） 
       

 

通信线的连接（*）        数据

传输

装置 传输设备电源（*）        
 

巡检人员签字         

异常情

况处理

记录 
 

本月巡

检情况

小结 

 
 

业主方（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正常请打“√” ； 不正常请打“×”并及时处理并做相应记录；未检查则不用标识。 
对于国控企业，"*"为每3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7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15天至少

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30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 
对于非国控企业，"*"为每7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15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30天
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为每90天至少进行一次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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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4 烟气 CEM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校准记录表 

企业名称：                                       安装地点：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维护单位  校准日期  校准开始时间  

SO2 分析仪校准 
分析仪原

理 
 分析仪量程  计量单位  

零气浓度值 校前测试值 零点漂移%F.S. 仪器校准是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值零点漂移

校准      
标气浓度值 校前测试值 量程漂移%F.S. 仪器校准是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值量程漂移

校准      

NOX分析仪校准 
分析仪原

理 
 分析仪量程  计量单位  

零气浓度值 校前测试值 零点漂移%F.S. 仪器校准是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值零点漂移

校准      
标气浓度值 校前测试值 量程漂移%F.S. 仪器校准是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值量程漂移

校准      

O2 分析仪校准 
分析仪原

理 
 分析仪量程  计量单位  

零气浓度值 校前测试值 零点漂移%F.S. 仪器校准是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值零点漂移

校准      
标气浓度值 校前测试值 量程漂移%F.S. 仪器校准是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值量程漂移

校准      

流速仪校准 
分析仪原

理 
 分析仪量程  计量单位  

零气 校前测试值 零点漂移%F.S. 仪器校准是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值零点漂移

校准      
校准用量程值 校前测试值 量程漂移%F.S. 仪器校准是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值量程漂移

校准      

烟尘仪校准 
分析仪原理  分析仪量程  计量单位  

零气 校前测试值 零点漂移%F.S. 仪器校准是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值零点漂移校

准      
校准用量程值 校前测试值 量程漂移%F.S. 仪器校准是否正常 校准后测试值量程漂移校

准      

校准人：                   校准结束时间：                企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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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5 烟气自动监测设备校验测试记录表 

企业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维护管理单位  安装地点  上次校验时间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供应商 

参比法对比测试仪    
烟尘校验 

对比测试仪原理  CEMS 分析仪原理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定值
（mg/m3） 

CEMS 测定值
（mg/m3） 相对误差%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平均值： 

 根据 HJ/T 
××-201×  

SO2校验 
对比测试仪原理  CEMS 分析仪原理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定值
（mg/m3） 

CEMS 测定值
（mg/m3） 相对误差%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平均值： 

 根据 HJ/T 
××-201×  

NOx 校验 
对比测试仪原理  CEMS 分析仪原理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定值
（mg/m3） 

CEMS 测定值
（mg/m3） 相对误差%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平均值： 

 根据 HJ/T 
××-201×  

O2校验 
对比测试仪原理  CEMS 分析仪原理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定值
（mg/m3） 

CEMS 测定值
（mg/m3） 相对误差%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平均值： 

 根据 HJ/T 
××-201×  

流速校验 
对比测试仪原理  CEMS 分析仪原理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定值
（mg/m3） 

CEMS 测定值
（mg/m3） 相对误差%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平均值： 

 根据 HJ/T 
××-201×  

CEMS 测试仪原理 
对比测试仪原理  CEMS 分析仪原理  

监测时间 参比方法测定值
（mg/m3） 

CEMS 测定值
（mg/m3） 相对误差%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平均值： 平均值： 

 根据 HJ/T 
××-201×  

检验结论 如校验合格前对系统进行过处理、调整、参数修改，请说明： 
  
 如校验后，烟尘分析仪、流速仪的原校正系统改动，请说明： 
  
 总体校验是否合格： 

 检验人员：                                时间：   年  月   日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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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6 烟气 CEMS 维修记录表 

 
站点名称  停机时间  

检修情况描述  
烟尘测试仪 

更换部件  
检修情况描述  

烟气分析仪 
更换部件  

检修情况描述  
烟气参数测试仪 

更换部件  
检修情况描述  加热采样装置（含自控温气

体伴热管） 更换部件  
检修情况描述  

气体制冷装置 
更换部件  

检修情况描述  
数据采集与处理控制部分 

更换部件  
检修情况描述  

空压机及反吹风机部分 
更换部件  

检修情况描述  采样泵、蠕动泵、控制阀部

分 更换部件  
站房清理  

停机检修情况总结： 
备注： 
检修人： 离站时间： 

 
表 G.7 易耗品更换记录表 

企业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维护管理单位  安装地点  维护保养人  
序号 易耗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更换原因说明（备注）

      
      
      
      
      
      
      
      
      

维护保养人：  时间： 负责人：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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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8 标准物质更换记录表 

企业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维护管理单位  安装地点  维护保养人  
序号 标准物质名称 气体浓度 单位 数量 供应商 

      
      
      
      
      
      
      
      

维护保养人：  时间： 负责人：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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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规范性附录）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现场检查表 

企业名称  地 址  

组织机构代码  

法人代表  环保负责人  联系电话  
检查机关  执法人员  

CEMS位置  CEMS编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生产厂家  建设情况  

CEMS设备 
基本情况 

验收情况  运行维护单位  
日常巡检间隔 ≤7天□  ＞7天□ 近一次巡检日期  
日常巡检记录 有□    无□ 完善□    不完善□ 

设备故障状况及处理记录 有□    无□ 完善□    不完善□ 

CEMS 
日常运行 
管理情况 

标准物质/耗材更换记录 有□    无□ 完善□    不完善□ 

定期校准记录 有□    无□ 完善□    不完善□ 

定期维护记录 有□    无□ 完善□    不完善□ 

CEMS定期

校准、维护、

校验情况 定期校验记录 有□    无□ 完善□    不完善□ 

污染物排放浓度 有□    无□ 流  量 有□    无□ CEMS 
数据报表 污染物排放总量 有□    无□   

二级操作管理权限 有□    无□ 进出门记录 有□    无□ 

□流量（m3/h）  □ 氧

量（%）
  

□流速（m/s）  □温度（℃）  
□颗粒物（mg/m3）  线性回归方程  
□二氧化硫（mg/m3）  线性回归方程  

CEMS设
备现场运

行情况 

CEMS 
仪器 
显示 
数据 

□氮氧化物（mg/m3）  线性回归方程  

其他情况  

注：表格中记录浓度均为折算浓度。 

 

企业陪同人员：                     执法人员：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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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规范性附录） 

CEMS 数据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 

 

系统应具有数据采集、处理、存储、表格和图文显示、故障警告、安全管理和支持打

印功能；系统应设置通信接口，用于数据输出和通讯功能。 

I.1 实时数据采集 

由系统的控制功能协调整个系统的时序，每5秒采集和记录一组系统检测的实时数据，

包括以下项目：颗粒物检测一次物理量、污染物体积浓度、污染物质量浓度、烟气含氧量、

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静压、烟气湿度（可输入手工检测值）和大气压（可输入当地

年平均值）。 

I.2 数据格式 

系统处理实时数据和定时段数据时，应采用的数据格式见下表：  

表 I.1 CEMS 数据格式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量纲 小数位 有效数字

1 污染物体积浓度(CO2除外) 
μmol/mol 

（10-6mol/mol、ppm）
/ 4 

2 污染物质量浓度 mg/m3 / 4 

3 污染物折算浓度 mg/m3 / 4 

4 烟气含氧量 % V/V 2 / 

5 烟气流速 m/s 2 / 

6 烟气温度 ℃ 1 / 

7 烟气静压（表压） Pa 0 / 

8 大气压 Pa 0 / 

9 烟气湿度 % V/V 2 / 

10 烟道截面积 m2 2 / 

11 污染物排放速率 kg/h 3 / 

12 污染物排放量 kg 3 / 

13 二氧化碳体积浓度 % V/V 2 / 

14 热态烟气流量 m3/h 0 / 

15 标态干烟气流量 Nm3/h  0 / 

16 日排放流量 ×104 m3/d 3 / 

17 污染源负荷 ％ 1 / 

18 颗粒物热湿当量 无量纲 / 4 

I.3 数据状态标记 



 
 —  90  — 

系统应在分钟数据报表和小时数据报表的数据组后面给出系统和/或污染源运行状态

标记（“P”示电源故障，“F”示排放源停运，“C”示校准，“M”示维护，“O”示超标排放，“Md”

示缺失数据，“T”示超测定上限，“D”示系统故障）。 

小时数据标记方法如下： 

N－本小时内系统各检测参数正常，检测时间大于 45 分钟； 

F－本小时内污染源停运状态（停炉或闷炉）大于等于 45 分钟； 

T－本小时内污染物排放浓度平均值超过系统测量上限； 

C－本小时内系统处于校验、校准状态，其时间大于 15 分钟； 

M－本小时内系统处于维护、修理状态，其时间大于 15 分钟； 

D－本小时内系统处于故障、断电状态，其时间大于 15 分钟。 

Md－本小时内系统无数据。 

对于 N、 F 和 T 状态，均表明系统在本小时内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对于 C、 M、 D 和 Md 状态，则表明系统在本小时内处于非正常工作状态； 

数据标记优先级顺序从高到低依次为 F→D→M→C→T→N。 

I.4 数据处理 

I.4.1 生成定时段数据组 

系统能够将采集和记录的实时数据自动处理为 1 分钟数据组和整点 1 小时数据组。 

1 分钟数据组包括以下项目：颗粒物检测一次物理量、污染物体积浓度、污染物质量

浓度、污染物排放量、热态流量、标干流量、烟气含氧量、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静

压、烟气湿度（可输入手工检测值）和大气压（可输入当地年平均值）的 1 分钟数平均值。 

整点 1 小时数据组包括以下项目：污染物质量浓度、烟气含氧量、CO2体积浓度、烟

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静压、烟气湿度、污染物折算浓度、烟气流量的 1 小时数据平均

值和污染物排放量（含 CO2 排放量）。在 1 小时数据组后面应给出系统和/或污染源运行状

态标记。 

表 I.2 CEMS 数据时间标签一览表 

数据时间类型 时间标签 定义 描述与示例 
实时数据（5s） YYYYMMDDHHMMSS 时间标签为实时时间，数

据相应时间的瞬时值 
20100628130815 为 2010 年

6 月 28 日 13 时 8 分 15 秒

的瞬时值 
1 分钟数据 YYYYMMDDHHMM 时间标签为起始时间，数

据为此后相应时段的平

均值 

201006281308 为 2010 年 6
月 28 日 13 时 8 分～9 分之

间的平均值 
1 小时数据 YYYYMMDDHH 时间标签为起始时间，数

据为此后相应时段的平

均值 

2010062813 为 2010 年 6 月

28日13时～14时之间的平

均值 

I.4.2 其他要求 

1) 当 1 小时污染物折算浓度平均值超过排放标准时，系统应能发出超标告警

信息； 

2) 当系统配置了烟气含氧量，未配置 CO2 检测项目时，系统能在整点 1 小时

数据组中计算 CO2 的体积浓度和排放量； 

3) 系统可以接收机组接入污染源停运的开关量信号，当接收到污染源停运（停

炉、闷炉）信号时，污染物浓度和烟气流速设定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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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污染物检测值高于系统测量上限时，实时和 1 分钟数据组的质量浓度值设

定为仪器测量上限； 

5) 系统采集和处理数据时，污染物浓度、烟气含氧量均为干基标准状态值。 

I.5 数据计算方法 

I.5.1 检测量定时段平均值的计算 

实际检测量分钟均值按式（I1）计算，例如污染物质量浓度： 

          1

1 n

i
i

c c
n =

′ = ∑
  

…………………………………………………………..（I1） 

式中： 

c′— 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分钟均值，mg/m3； 

ic  —污染物实测质量浓度的第 i 个 5s 实时数据，mg/m3； 

          n —计算时段的 5s 实时数据的数量，整数≤12 个。 

其他实际检测量，如：烟气含氧量、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静压、烟气湿度，计

算方法同式（1）。 

实际检测量整点 1 小时平均值按式（I2）计算，例如污染物质量浓度： 

                       
∑
=

′=
n

i
ic

n
c

1

1
……………………………………………（I2） 

式中： 

c — 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mg/m3； 

ic ′  —污染物实测质量浓度的第 i 分钟平均值，mg/m3； 

          n —计算时段的 1 分钟平均值的数量，整数。 

计算 1 小时平均值时, n≥45 （不含校准、维修、故障期间的数据）。 

其他实际检测量，如：烟气含氧量、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烟气静压、烟气湿度，计

算方法同式（I2）。 

I.5.2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含 CO2)分钟排放量按式（I3）计算： 

71 10
6

mm snG C Q m −= ⋅ ⋅ …………………………………………(I3) 

式中： 

mG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一分钟排放量，kg； 

mC —颗粒物或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一分钟平均值，mg/m3； 

snQ m —标干烟气流量一分钟平均值，Nm3 /h。 

I.5.3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含 CO2)小时排放量按式（I4）计算： 

  
n

mi
i=1

hG G=∑ ……………………………………..………. (I4) 

式中： 

hG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小时排放量，kg； 

miG —该小时中第 i 分钟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排放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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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4 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含 CO2)日排放量按式（I5）计算： 

                           
∑
=

=
24

1i
id GhG …………………………………………..…(I5) 

式中： 

Gd—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日排放量，kg ； 

Ghi—该日中第 i 小时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排放量，kg 。 

I.5.5 气态污染物（含 CO2）标干小时排放量按式（I6）计算： 

1

1 n

h sn
i

Q Q
n =

= ∑ ……………………………………...……(I6) 

式中： 

hQ —气态污染物标干小时排放量，Nm3； 

n —计算小时段内的一分钟数据组的数量，整数。 

I.5.6 气态污染物（含 CO2）标干日排放量按式（I7）计算： 

                        )(1
24

1
hhQQ

i
isnd ×= ∑

=

……………………………….…(I7) 

式中： 

Qd—气态污染物标干日排放量，Nm3； 

Qsnhi—该日中第 i 小时的废气排放流量，Nm3 /h 。 

I.5.7 污染源负荷的填报 

污染源负荷按污染源实际负荷与额定负荷的百分比计算，可以是实际发电功率/额定发

电功率，或实际蒸汽流量/额定蒸汽流量，或实际产能/额定产能等。 

系统未接入污染源实际负荷仪表数据的，污染源负荷由污染源单位人员手工填报。 

I.5.8 其他填报规定 

当 1 小时平均值和/或排放量为零时，表内填报“0”；对系统未设置的检测量，表内填

报“/”；对系统设置的检测量，但故障或停电造成无数据，表内填报“×”。 

I.6 数据存储 

系统应能存储定时段数据和实时数据，其中 1 分钟数据存储 12 个月以上；1 小时数据

存储 36 个月以上；实时数据存储时间可根据需要设定。系统存储的定时段数据应能够自

动在非系统磁盘中备份。 

I.7 数据显示、查询和文档管理 

系统的显示和操作界面均应为简体中文。 

系统能够定时显示污染物排放数据、相关烟气参数和告警信息；可查询和导出设定期

间的定时段数据；能够自动生成 1 小时数据构成的月数据曲线图。 

系统能够查询烟道截面积、速度场系数、颗粒物相关方程参数、气态污染物热态校准

参数等现场调试后设置的信息。 

系统能够生成并保存《烟气排放连续监测小时平均值日报表》、《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日

平均值月报表》、《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月平均值季报表》、《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月平均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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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其格式见附录 D.9~D.12；能够生成并保存运行操作记录报告，其格式不作统一规

定。 

系统具有支持打印以上数据、图表和报表的功能。 

I.8 数据输出和通讯 

a. 数据通讯接口 

系统应配置 RS232、RS422、RS485 中任一种通信接口和 RJ45 以太网接口，用于对外

数据输出和通讯，并可根据使用要求，实现单路或双路或多路配置。 

b. 数据通讯 

系统应具有远程数据通讯功能，能够定时传输数据组，并随时接收和应答环保部门监

控中心的数据查询、校准时钟等命令。 

系统必须应答《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T212-2005）

的命令见表 I-3。 

c. 数据输出 

系统应具有对外部设备输出监测数据的功能，所谓外部设备可能是企业的 DCS 系统

或/和治理设施的控制系统或/和另行配置的数据采集传输仪。 

表 I.3 CEMS 数据远程通讯命令列表 

命令编号 
序号 命令名称 上位向

现场机 
现场机向

上位 
命令类型 描述 

1 设置超过时间与重发次数 1000  请求命令  
2 提取现场时间 1011  请求命令  
3 上传现场机时间  1011 上传命令  

4 设置现场机时间 1012  请求命令 用于同步上位机和现场机

的系统时间 
5 提取上位机地址 1031  请求命令  
6 上传上位机地址  1031 上传命令  
7 设置上位机地址 1032  请求命令 为现场机制定上位机地址

8 设置访问密码 1072  请求命令  

9 取 1 分钟数据 2051  请求命令 要求现场机上传某时段的

1 分钟数据 

10 上传污染物 1 分钟数据  2051 上传命令 上传指定时段的 1 分钟数

据 

11 取污染物 1 小时数据 2061  请求命令 要求现场机上传某时段的

1 小时数据 

12 上传污染物 1 小时数据  2061 上传命令 上传指定时段的 1 小时数

据 

I.9 安全管理 

系统应具有安全管理功能，操作人员需登录工号和密码后，才能进入控制界面。 

系统安全管理功能应为二级系统操作管理权限： 

a. 系统管理员：可以进行所有的系统设置工作，如：设定操作人员密码、操作级别，

设定系统的设备配置等。系统对所有的控制操作均自动记录并入库保存。 

b. 一般操作人员：只进行日常查询、例行维护和操作，不能更改系统的设置。 

系统受外界强干扰或偶然意外或掉电后又上电等情况发生，造成程序中断，应能实现

自动启动，自动恢复运行状态并记录出现故障时的时间和恢复运行时的时间。 


